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五庭

112年度訴字第283號

113年12月5日辯論終結

原      告  李恒隆

訴訟代理人  劉緒倫  律師

            蘇意淨  律師

被      告  監察院                                     

代  表  人  陳菊（院長）         

訴訟代理人  羅莉倫               

            石佩鑫               

上列當事人間政治獻金法事件，原告不服監察院中華民國111年1

2月29日院台訴字第1123250003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

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事實概要：

 　 被告查認原告假借訴外人○○國際有限公司（下稱○○公

司）名義於民國108年12月30日捐贈109年立法委員擬參選人

　　蘇○清、李○穎政治獻金各新臺幣（下同）100萬元，違反

政治獻金法第14條第1項、第18條第1項第1款規定。被告認

原告捐贈政治獻金超過每年對同一擬參選人捐贈總額10萬元

上限，依同法第29條第2項規定，以111年8月29日以院台申

肆字第1111832113號裁處書（下稱原處分）裁處原告各罰鍰

100萬元（合計裁處罰鍰200萬元）。原告不服，提起訴願，

遭決定駁回，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原告起訴主張及聲明：

  ㈠原處分關於認定捐贈蘇○清政治獻金100萬元之事實有所違

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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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⒈依證人翁○利（下稱姓名）110年7月16日函、紀○鴻110年5

月12日函，捐贈與蘇○清、李○穎之100萬元，為翁○利於1

08年12月30日或29日在臺北市忠孝東路路統領百貨公司辦公

室交付現金與紀○鴻，再由紀○鴻匯款至蘇○清、李○穎之

政治獻金帳戶，原告未實施以他人名義為政治獻金之捐贈行

為。原處分及訴願決定未予詳查，逕以原告以○○公司名義

捐贈政治獻金，自有未合，應予撤銷。　

　⒉原告就捐贈蘇○清政治獻金100萬元部分，經臺灣臺北地方

法院109年度原矚重訴字第1號（下稱相關刑案）刑事判決處

罰，依一事不二罰原則，被告自不得再為原處分：

　⑴依109年9月17日電廉一字第10978571540號「法務部調查局

北部地區機動工作站刑事案件移送書」（下稱移送書）所

載：「㈠李恒隆行賄蘇○清2,680萬元、行賄余○洋154萬元

部分：……李恒隆為答謝蘇○清、余○洋接續於108年所為

之職務行為，遂指示具犯意聯絡之翁○利……於108年12月3

0日透過友人紀○鴻經營之○○國際有限公司匯款100萬元至

蘇○清政治獻金專戶作為對償。」是以，此筆匯入蘇○清政

治獻金專戶之100萬元為相關刑案偵查之事實範圍内。臺灣

臺北地方檢察署（下稱臺北地檢）檢察官起訴書所載犯罪事

實固未記載此筆100萬元，然檢察官認此部分非原告行賄蘇

○清及蘇○清收賄範圍，而應另為不起訴處分，故此應確屬

檢察官漏未列入起訴書之犯罪事實。

　⑵相關刑案判決雖未記載原告捐贈蘇○清政治獻金100萬元，

然認定蘇○清係基於李恒隆請託幫助太平洋流通投資股份有

限公司（下稱太流公司）案，因而與其形成長期之合作關

係，在此合作關係下，先後收受行賄方所交付之賄款，堪認

係出於同一犯罪計晝，基於單一之決意接續所為，且侵害法

益同一，而以接續犯論以包括之一罪，應屬刑事訴訟法第26

7條所規定之實質上一罪，檢察官僅就一部起訴，其效力應

及於全部犯罪事實，而應認原告捐贈蘇○清政治獻金100萬

元為起訴效力所及；又其一部事實已經實體上判決者，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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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成一罪之其他事實（按指原告捐贈蘇○清政治獻金100萬

元），基於審判不可分之關係，亦為相關刑案判決效力所

及。

　⑶原告捐贈蘇○清政治獻金100萬元係有蘇○清之對價行為，

縱於106年8月間蘇○清知悉調查局已在蒐證，而淡出協助，

但自107年4月至108年9月間，仍接續為相關刑案判決附表四

編號53至60所載修法、質詢、召開專案會議、發函等行為，

且衡諸相關刑事判決記載余○洋協助辦理之過程，皆係先辦

事，再付款，則捐贈蘇○清政治獻金100萬元亦屬先辦事再

付款之形態，應屬行賄罪之一部分，並非政治獻金。況相關

刑案中，原告另有匯款至陳○明、廖○棟、徐○明之政治獻

金帳戶，然均認定為賄賂，本件亦為匯款入蘇○清政治獻

金，卻遭被告認定為政治獻金？

　㈡原處分關於認定捐贈李○穎政治獻金100萬元之事實有所違

誤：

　⒈依翁○利於108年12月30日或29日在臺北市忠孝東路路統領

百貨公司辦公室交付現金與紀○鴻，再由紀○鴻匯款至蘇○

清、李○穎之政治獻金帳戶，原告未實施以他人名義為政治

獻金之捐贈行為。原處分及訴願決定未予詳查，逕以原告以

○○公司名義捐贈政治獻金，自有未合，應予撤銷。　　

　⒉原告與李○穎之父李○進為多年舊識，原告基於與李○進之

私誼而贊助李○穎選舉。然因李○穎非有公職身份，且原告

係基於與李○進之私誼，且原告亦無報銷抵稅之需求，原告

實可逕贈與李○進即可，然因囑附翁○利辦理時，未特別交

待說明，致翁○利將款項匯入李○穎之政治獻金帳戶，實屬

有誤，惟此情節尚屬輕微，原處分未顧及情節過程，自屬過

重，應予減輕，始符比例原則。

　⒊原處分未給予原告陳述意見機會，且裁量怠惰：

　　承上，被告本應於裁罰前通知原告、翁○利、○○公司相關

人等到場陳述意見，並應依行政程序法第36條規定，對當事

人有利及不利事項一律注意，然其卻逕依偵查筆錄及書面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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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為依據，直接對原告處以高額之罰鍰，且原處分對事實亦

確有諸多誤解，且未釐清事實後全盤考量行為人違反行政法

上義務行為應受責難之程度及所生影響，即為原處分顯有裁

量怠惰之違法。

　㈢聲明：

　⒈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三、被告答辯及聲明：

  ㈠原處分關於認定捐贈蘇○清政治獻金100萬元之事實並無違

誤：

　⒈原告確有實施以他人名義捐贈之行為：

　⑴原告109年8月28日相關刑案調查中，自承指示翁○利協助輾

轉委託紀○鴻以○○公司名義，捐贈各100萬元至蘇○清、

李○穎之政治獻金帳戶等語，與翁○利、紀○鴻調詢時供述

情節相符。又被告分別函請○○公司、翁○利及原告說明，

○○公司110年5月12日函復略以：該公司負責人紀○鴻於檢

察官偵訊已據實陳述，係受其友人蔡○國之託，自翁○利處

取得捐款金額，並依所提供匯款資料辦理匯款，該公司並無

實質支出，其負責人紀○鴻於調查局及地檢署之證述均依事

實完整陳述，無其他補充等語；翁○利110年7月16日函復略

以：系爭捐贈金錢均為原告所有，當時係委託友人蔡○國介

紹之紀○鴻協助，以○○公司名義匯款捐贈蘇○清及李○

穎；完成匯款後均有通報原告。有關本案捐贈實情，渠於10

9年8月26日在法務部調查局北部地區機動工作站所受提示之

證物、通訊監察譯文與案情之證述，均實在，無其他補充等

語。又原告110年10月6日函復，除未否認所詢其在偵查庭之

上開供述為實情外，並補充說明，有接獲翁○利回報已匯出

政治獻金，又其與李○穎之父李○進為多年舊識，李○穎係

渠從小看著長大的晚輩，參選立法委員當然予以支持並贊助

政治獻金等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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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⑵被告經綜整上開卷證，認定違反政治獻金法第14條第1項禁

止以他人名義捐贈，及第18條第1項第1款對單一擬參選人捐

贈限額等規定，並以110年11月25日院台申肆字第110183343

3號函請原告陳述意見，原告於同年12月7日陳述，其於偵查

中固坦承以金錢指示翁○利協助，以○○公司名義為捐贈各

100萬元與蘇○清、李○穎，然其供述所捐金錢為先代墊，

將來擬向新加坡天義公司請款，只是尚未告知該公司及其股

東而已云云，並提出偵查筆錄節本為證，另主張案件尚於法

院管轄，同筆金錢既經檢察官以行賄罪起訴，何能同時違反

本法規定等語。由上揭原告歷次說明及陳述可知，原告坦認

捐贈蘇○清、李○穎各100萬元確為其所有、翁○利洽借他

人名義捐贈為其指示、其於偵查庭之自白及供述為實情等情

節，原告事後否認上情，委無足採。

　⒉原告就捐贈蘇○清政治獻金100萬元部分，與相關刑案所認

定之犯行無關，原處分未違反一事不二罰：

　  移送書記載：「㈠李恒隆行賄蘇○清2,680萬元、行賄余○

洋154萬元部分：……108年12月間，經濟部認為前述東吳大

學舉辦之公聽會内容不明確……不願派員出席……李恒隆為

答謝蘇○清、余○洋接續於108年所為之職務行為，遂指示

具犯意聯絡之翁○利……於108年12月30日透過友人紀○鴻

經營之○○公司匯款100萬元至蘇○清政治獻金專戶作為對

價」參以起訴書記載：「蘇○清於106年間不得已交付李恒

隆2,000萬元後，對李恒隆原先請託其協助取回太流公司經

營權乙事，雖不再如105年以前之積極……惟亦不敢全然罷

手，深怕護航李恒隆之行為落差過於明顯，……多半事項均

委由余○洋邀集經濟部開會、發函，蘇○清本身僅間歇性參

與公司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等議案，欲淡化涉入太流增資登

記爭議案，僅於107年4月至108年9月接續為修法、召開會議

及發函等7次行為」比對起訴書節本附表二編號60之職務行

為記載：「蘇○清以立法委員蘇○清國會辦公室108年9月22

日蘇立(108)字第108000065號函，要求經濟部依現行公司法

第9條第4項予以撤銷太流公司虚偽不實之公司登記」，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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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案判決附表四編號60記載：「立委蘇○清國會辦公室108

年09月22日蘇立(108)字第108000065號函發函經濟部：要求

經濟部依現行公司法第9條第4項予以撤銷太流公司虚偽不實

之公司登記」，足見相關刑案判決所認定之犯罪時間及行為

態樣均在起訴書犯罪事實「僅於107年4月至108年9月接續為

修法、召開會議及發函等7次行為」之範圍。且移送書認定

匯至蘇○清政治獻金帳戶之100萬元之對價行為係蘇○清施

壓經濟部派員出席東吳大學舉辦公聽會，而認定原告行賄金

額為2,680萬元，然起訴書認定蘇○清並未參與施壓經濟部

派員出席公聽會，該100萬元無職務上對價行為，因而未起

訴此部分，將原告行賄蘇○清之金額減為2,580萬元。再對

照原告以他人名義捐贈政治獻金100萬元給立法委員擬參選

人陳○明部分，移送書及起訴書均認係假政治獻金之賄賂交

付；相關刑案判決繼而依起訴書所列犯罪行為時間及不法所

得金額而認定有罪，且相關刑案判決並無蘇○清收受此100

萬元相對應之職務行為，則原告匯款至蘇○清政治獻金帳戶

與相關刑案無關，非相關刑案判決效力所及。

　㈡原處分關於認定捐贈李○穎政治獻金100萬元之事實並無違

誤：

　⒈原告確已實施以他人名義捐贈之行為：

　　原告先後坦認指示翁○利協助，以○○公司名義為捐贈各10

0萬元與蘇○清、李○穎等語，且○○公司110年5月12日

函、翁○利110年7月16日函內容亦相符，足證原告確有以他

人名義捐贈之行為。

　⒉又依原告於110年10月6日函復：「本人與李委員之父親李○

進為多年舊識，李委員亦係本人從小看著長大之晚輩，其參

選立法委員本人當然予以支持，並贊助政治獻金」、「原告

於事件發生時之候選人李○穎並無任何利害關係，亦無任何

事情向其請託，只是因為原告與其父親之私交而予以幫忙而

已」，足見原告轉輾委託以○○公司名義匯至擬參選人李○

穎政治金專戶之l00萬元，確為政治獻金無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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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⒊縱原告自稱其本大可直接贈與金錢、只因使用人翁○利不諳

法致方式不適當云云，然無礙於原告違反政治獻金法第14條

第1項、第18條第1項規定以他人名義超限捐贈政治獻金之行

為，甚且原告倘直接交付l00萬元現金，其捐贈方式及金額

違反政治獻金法第18條第1項規定，仍屬違法捐贈。　

　㈢原處分已給予原告陳述意見機會，且並無裁量怠惰：

  ⒈被告前以110年9月27日院台申肆字第1101832750號函請原告

說明案情，詳載查詢之法律依據、查詢之目的、限期說明及

違反之效果，經原告於同年10月6日回復說明，被告又以110

年4月29日院台申肆字第1101831144號函、同年7月6日院台

申肆字第1101831886號函，分別請○○公司、翁○利說明案

情，並確認紀○鴻、翁○利等人於相關刑案調詢筆錄陳述關

於本件情節。被告復以110年l1月25日院台申肆字第1101833

433號函原告（其上記載原因事實及法規依據、限期原告提

出陳述書之期限等）給予陳述意見之機會，原告已於同年12

月7日陳述在卷。足徵已恪遵法律正當程序。

  ⒉又政治獻金法第29條第2項規定，違反第14條、第18條第1項

或第3項規定捐贈政治獻金者，按其違反規定之捐贈金額處2

倍以下之罰鍰；又依行政罰法第24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一

行為違反數個行政法上義務規定而應處罰鍰者，依法定罰鍰

額最高之規定裁處。準此，原告捐贈李○穎100萬元部分，

同時違反政治獻金法第14條第1項禁止以他人名義捐贈，及

第18條第1項第l款對同一擬參選人捐贈限額l0萬元之規定，

依各該法條違反金額，前者為100萬元，後者為90萬元，依

行政罰法第24條第1項從重以違反金額l00萬元計算，被告於

本法所定「處以2倍以下之罰鍰」額度範圍內，審酌原告違

反本法規定應受責難、所生影響等，依政治獻金法案件裁罰

基準第5點第2款之規定，處以違反金額1倍計算之罰鍰，是

原告指摘裁量怠惰，並無可採。

  ㈣並聲明：

　⒈原告之訴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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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⒉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四、前開事實概要欄所載事實，有玉山銀行匯款申請單影本2紙

（原處分卷一第86、87頁）、營利事業捐贈收入影本2紙

（原處分卷二第71、72頁）、原處分（本院卷一第19至26

頁）及訴願決定（本院卷一第29至46頁）附卷可稽，且為兩

造所不爭執，堪信為真實。   

五、本院之判斷：　

　㈠應適用之法規：

　⒈政治獻金法第1條規定：「為規範及管理政治獻金，促進國

民政治參與，確保政治活動公平及公正，健全民主政治發

展，特制定本法。」、第2條第1款規定：「本法用詞，定義

如下：一、政治獻金：指對從事競選活動或其他政治相關活

動之個人或團體，無償提供之動產或不動產、不相當對價之

給付、債務之免除或其他經濟利益。但黨費、會費或義工之

服務，不包括在內。」、第14條第1項規定：「任何人不得

以本人以外之名義捐贈或為超過新臺幣一萬元之匿名捐

贈。」、第18條第1項第1款、第3項第1款規定：「（第1

項）對同一（組）擬參選人每年捐贈總額，不得超過下列金

額：一、個人：新臺幣十萬元。……（第3項）對不同擬參

選人每年捐贈總額，合計不得超過下列金額：一、個人：新

臺幣三十萬元。」、第29條第2項規定：「違反……第十四

條……第十八條第一項……規定捐贈政治獻金者，按其違反

規定之捐贈金額處二倍以下之罰鍰。」。

　⒉又監察院為處理政治獻金發之裁罰事件，建立執法的公平

性，而訂立政治獻金法案件裁罰基準（下稱裁罰基準），其

中第5點第2款規定：「依本法第29條第2項規定裁罰者，罰

鍰基準如下：……㈡違反規定之捐贈金額逾十萬元，一百萬

元以下者：處該金額一倍之罰鍰。」核與政治獻金法之授權

目的、內容與範圍並無不合，得予適用。

  ⒊行政罰法第24條第1項規定：「（第1項）一行為違反數個行

政法上義務規定而應處罰鍰者，依法定罰鍰額最高之規定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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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但裁處之額度，不得低於各該規定之罰鍰最低額。」、

第25條規定：「數行為違反同一或不同行政法上義務之規定

者，分別處罰之。」。　　

　㈡紀○鴻於108年12月30日以○○公司名義匯款各100萬元至蘇

○清、李○穎之政治獻金帳戶乙節，有玉山銀行匯款申請單

影本2紙（原處分卷一第86、87頁）、營利事業捐贈收入影

本2紙（原處分卷二第71、72頁）在卷可參，復為兩造所均

不否認，此部分事實，核先認定。

　㈢原處分關於認定捐贈蘇○清政治獻金100萬元之事實並無違

誤：

　⒈原告確有以○○公司名義捐贈政治獻金100萬元予蘇○清之

行為：

　  原告先後自承，經其要求翁○利以其友人公司（按指紀○鴻

之○○公司）捐贈政治獻金各100萬元與蘇○清、李○穎等

語一致，有原告109年8月28日調查筆錄（原處分卷一第102

至117頁）、109年8月26日訊問筆錄（原處分卷一第94至100

頁）在卷可參，核與翁○利先後證稱，原告要求我捐贈蘇○

清、李○穎各100萬元政治獻金，並提供200萬元，我透過蔡

○國友人（按指紀○鴻）匯款等語，及出具與被告之陳述意

見函內容相符，有翁○利109年8月26日調查筆錄（原處分卷

一第121至180頁）、109年8月28日訊問筆錄（原處分卷一第

181至191頁）、翁○利110年7月16日函（訴願卷一第495至4

99頁）在卷可參，復勾稽紀○鴻先後一致證稱，蔡○國傳訊

息告知要以○○公司名義各捐贈100萬元至蘇○清、李○穎

之政治獻金帳戶，蔡○國朋友（按指翁○利）在統領百貨某

辦公室交付其現金200萬元，其以○○公司名義匯款各100萬

元至蘇○清、李○穎之政治獻金帳戶等語，有紀○鴻109年7

月31日調查筆錄（原處分卷一第74至79頁）、109年7月31日

訊問筆錄（原處分卷一第89至92頁）及Line對話訊息影本

（原處分卷一第81至84頁）在卷可稽。復觀諸卷附紀○鴻之

簽收單（原處分卷一第85頁）記載：「收政治現金200萬元

整。」，及出具與被告之110年5月12院台申肆字第11018311

44號函（訴願卷一第493頁）記載略以：應友人蔡○國之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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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公司名義匯款各100萬元至蘇○清、李○穎之政治獻

金帳戶等語，足認原告確有指示翁○利以○○公司名義捐贈

政治獻金各100萬元予蘇○清、李○穎之行為。原告供稱無

以○○公司名義捐贈政治獻金云云，顯為事後卸責之詞，並

不可採。

　⒉本院認原告捐贈蘇○清政治獻金100萬元部分，並非賄賂，

且與相關刑案判決無關：

　⑴原告前因違反貪污治罪條例第11條第4項、第2項之非公務員

對公務員不違背職務交付賄賂罪，經相關刑案判決原告有期

徒刑6月（2罪）、4月、3月，應執行有期徒刑1年2月、附條

件緩刑確定，有該刑事判決1份（本院外放卷）在卷可考，

為兩造所坦認，堪信為真實。

　⑵觀諸卷附相關刑案起訴書未提及本件108年12月30日以○○

公司名義匯款100萬元至蘇○清政治獻金帳戶乙節，為兩造

所不爭執，復有起訴書在卷可參（原處分卷二第1至28

頁）；又相關刑案判決（本院外放卷）關於原告部分為事實

壹、二㈠至㈣、理由陸、一㈠（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經

核相關刑案判決認定事實壹、二㈠至㈣，認定原告行賄蘇○

清之時間分別為101年8月15日前某日至104年12月14日（各

該詳細時間詳卷），或以交付無記名支票或以現金方式交與

蘇○清收受（交付賄賂金額共計2,580萬元），相對應蘇○

清之對價行為係自101年4月10日起迄105年12月30日止之邀

集經濟部會議、經濟委員會提案等（相關刑案判決附表四編

號1至52，各該詳細時間、對價行為詳卷），至理由陸、一

㈠（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時間分別為101年初原告與蘇

○清認識當下、蘇○清於106年間不得已交付原告2,000萬元

後，相對應蘇○清之對價行為係自101年4月10、27日、同年

5月4日、106年1月12日至108年9月22日止邀集經濟部會議、

發函等（相關刑案判決附表四編號1至3、53至60，各該詳細

時間、對價行為詳卷），換言之，相關刑案判決認定原告自

101年8月15日起至104年12月14日止，或以現金、交付無記

名支票方式交付賄賂蘇○清收受，而蘇○清之對價行為則為

附表四所示邀集會議、發函等行為，並未提及本件108年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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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30日以○○公司名義匯款100萬元至蘇○清政治獻金帳

戶，則起訴書、相關刑案判決之事實均未提及本件原告於10

8年12月30日以○○公司名義匯款100萬元至蘇○清政治獻金

帳戶。

　⑶原告固主張匯款100萬元與蘇○清為行賄，且蘇○清之對價

行為係相關刑案判決附表四編號53至60之行為云云（本院卷

二第51頁）。惟按行賄、受賄罪之客體，一為賄賂，二為不

正利益，所謂賄賂，指金錢或可以金錢計算之財物而言。再

按判斷賄賂罪之隱藏性構成要件「對價關係」的成立與否，

衡酌面向可歸納出包括是否偏離常軌及影響力二個層面。前

者之審查基準，在於判認授受行為究為符合一般社會通念所

容許之禮尚往來，或係偏離常軌之逸脫往來；後者之審查基

準，則係釐清授受行為是否足以影響公務員就其職權作為之

決定，或民眾對於公務員執行職務之信賴，亦即依據一般社

會健全通念，而判斷行求之一方所提供之金錢、財物或利

益，是否足以收買公務員職權行為之行使或不行使。此二層

面的具體認定標準，除了應探求授受雙方之認知及法律規範

容許範圍（例如政治獻金法等）外，在偏離常軌之審查，也

必須詳加探求例如授受之目的是否暗藏有擔保不法行為免遭

查緝或稽查，抑在補貼職權行為之用意；授受行為是建立在

業務上之審核關係，或如一般親朋好友間送往迎來之非業務

關係；授受標的之名目、內容、價額或消費地點是否偏離常

軌；授受之名義是否與系爭待決或已決事項有關；收受者是

否出現一反常態的特別表現等客觀情形，本於社會常情及人

性觀點加以判斷。在影響力之審認，亦須綜合衡酌例如授受

行為是否足以影響公務員就職權行為之決定，或民眾對於公

務員執行職務之信賴；職權行為之內容是否為特定關係事

項；授受之時間是否與職權行為之決定有關聯性等客觀情

形。至於該收受者實際上是否真正被影響、有無踐履行賄者

所冀求之行為，皆不影響對價關係之認定（最高法院109年

度台上字第4222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查，細繹相關刑案

判決附表四編號53至60所示蘇○清職務上行為，分別為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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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1月12日（余○洋等至經濟部與代理科長就太流/太百公司

登記案會議）、107年4月10日（蘇○清提案公司法部分條文

修正草案）、107年4月19日（蘇○清於立法院第9屆第5會期

經濟委員會第12次全體委員會議提案並質詢）、107年4月25

日（蘇○清於立法院第9屆第5會期經濟委員會第13次委員會

議質詢）、107年12月19日（蘇○清國會辦公室發函與經濟

部商業司）、108年4月24日（蘇○清國會辦公室發函與經濟

部商業司）、108年4月30日（蘇○清國會辦公室邀請經濟部

商業司科長等就太流/太百公司案會議）、108年9月22日

（蘇○清國會辦公室發函與經濟部），時間與本件匯款至蘇

○清政治獻金帳戶時間差距逾3月至2年半不等，且原告於相

關刑案中自承：蘇○清自106年以後並刻意與其疏遠，蘇○

清基於舊情也會支持，但再也不肯主動，就我了解，蘇○清

已無出什麼力了等語（相關刑案判決理由陸、三㈠⒉），則

匯款100萬元與蘇○清與相關刑案判決附表編號53至60所示

蘇○清行為之關聯性已低。其次，本件原告匯款至蘇○清政

治獻金帳戶以捐贈政治獻金，符合一般社會通念所容許之禮

尚往來，且蘇○清認知此筆款項為政治獻金，並據此開立收

據乙節，有蘇○清111年3月30日陳述意見書1份（訴願卷一

第456頁）在卷可考，是捐贈蘇○清政治獻金乙事為政治獻

金法規範容許範圍，並無偏離常軌之逸脫往來情事。再者，

因蘇○清自106年起已逐漸淡出協助原告處理太流公司案

（已如前述），則原告所提供之100萬元，顯不足以收買蘇

○清以立法委員身分為職權行為之行使或不行使，況原告並

未舉證說明匯款100萬元之行求、期約蘇○清職務上行為為

何，及與相關刑案判決附表編號53至60所示蘇○清行為之關

聯性，揆諸上開意旨，應認原告捐贈蘇○清政治獻金100萬

元，並非賄賂，原告此部分行為並非行賄，其上開主張委不

可採。

　⑷原告另主張匯款100萬元與蘇○清為相關刑案認定犯行具接

續犯、包括一罪關係，為既判力效力所及云云。所謂「接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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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係指多次之數行為，合於同一構成要件，但因係於同

一時、地或甚為密接時、地之作為，而持續侵害同一法益，

依社會通念，咸認其各舉動之獨立性極為薄弱，將之視為一

個行為較合理，使各舉動構成單一之犯罪行為，給予一個法

律上之評價。查原告捐贈蘇○清政治獻金100萬元，並非賄

賂，原告此部分行為並非行賄（已如前述），且相關刑案判

決認定原告交付賄賂與蘇○清時間自101年8月15日起至104

年12月14日止，距本件匯款時間（108年12月30日）逾3年以

上，況相關刑案判決認定原告或以現金、交付無記名支票模

式行賄蘇○清，本件係以匯款方式為之，與相關刑案判決認

定原告、蘇○清之行、收賄時間、模式均差距甚大，揆諸上

開意旨，應認原告捐贈蘇○清政治獻金100萬元部分，與相

關刑案判決認定之行賄行為無接續犯、包括一罪關係，並非

相關刑案判決既判力效力所及，原告上開主張並不可採。　

　⑸原告又主張捐贈蘇○清政治獻金100萬元部分，為相關刑案

起訴書漏未記載，然仍與起訴之行賄行為具接續犯、包括一

罪關係云云，惟按刑事訴訟法第267條規定，檢察官就犯罪

事實一部起訴者，其效力及於全部。所謂「犯罪事實一

部」，係指法院認具案件單一性不可分關係之實質上或裁判

上一罪者而言。查原告捐贈蘇○清政治獻金100萬元部分，

與相關刑案判決認定之行賄行為無接續犯、包括一罪關係，

且相關刑案起訴書起訴之本件原告犯罪行為均經相關刑案判

決（業經認定如前），揆諸上開意旨，原告捐贈蘇○清政治

獻金100萬元行為，自無從為相關刑案起訴書起訴效力所

及，原告此部分主張亦不可採。

　⑹至原告主張相關刑案中，原告另有匯款至陳○明、廖○棟、

徐○明之政治獻金帳戶，然均認定為賄賂，本件為匯款入蘇

○清政治獻金，亦應認定為賄賂云云。然查，細繹卷附相關

刑案判決關於原告匯款至陳○明、廖○棟、徐○明政治獻金

帳戶，其等對價行為分別如下：陳○明為「電話聯絡經濟部

長沈榮津要求經濟部派員出席該公聽會」、廖○棟為「廖○

棟委員辦公室丁○華主任邀集經濟部洽談太流公司/太百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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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SOGO）案會談等」等、徐○明為「協助東吳大學公聽

會」，均各有相對應之對價行為（相關刑案判決陳○明部分

見事實壹、四㈢、廖○棟部分見事實壹、三㈠至㈤及附表

五、徐○明部分見事實壹、五㈡、），本件原告捐贈蘇○清

政治獻金100萬元，蘇○清並無對價行為，並非賄賂已如前

述，則原告此部分主張已不可採。

　㈣原告確有以○○公司名義捐贈政治獻金100萬元予李○穎之

行為，業經認定如前，原處分關於認定原告捐贈李○穎政治

獻金100萬元之事實並無違誤。

　㈤原處分已給予原告陳述意見機會： 

　  原處分作成前，被告以110年9月27日院台申肆字第11018327

50號函請原告說明本件匯款與蘇○清、李○穎政治獻金各10

0萬元乙事，原告於同年10月6日函覆說明翁○利有向其陳報

匯政治獻金與蘇○清、李○穎等節，被告復以110年l1月25

日院台申肆字第1101833433號函原告說明涉有違反政治獻金

法第14條第1項前段、第18條第1項第1、3款情形，請之陳述

意見，原告遂於同年12月7日函覆意見等節，有各該函文

（原處分卷二第67至68、86至88、89至90、92至94頁）各1

份在卷可參，足徵被告為原處分前，已給予原告陳述意見機

會，原告主張未給予陳述意見機會云云，並不可採。

　㈥原告捐贈蘇○清、李○穎各100萬元，各同時違反政治獻金

法第14條第1項禁止以他人名義捐贈，及第18條第1項第l款

對同一擬參選人捐贈限額l0萬元之規定，則原告違反上開法

條之捐贈金額分別為100萬元、90萬元，依行政罰法第24條

第1項從重以違反金額l00萬元計算，被告依政治獻金法第29

條第2項、裁罰基準第5點第2款所定額度，以原處分各處以

違反金額1倍計算罰鍰100萬元，並無違誤，原告指摘原處分

就捐贈李○穎部分裁量怠惰，並無可採。

　㈦綜上，被告以原處分就捐贈蘇○清、李○穎政治獻金各100

萬元之行為，各處罰鍰100萬元，並無違法，訴願決定予以

維持，核無不合。原告訴請撤銷，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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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本件判決基礎已經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

經本院斟酌後，認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無一一論述的必

要，一併說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9 　　日

                                審判長法  官  鍾啟煌

                                      法  官  李毓華

                                      法  官  蔡如惠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

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

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

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

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

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

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

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

訴訟代理人之情

形

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

形之一者，

得不委任律

師為訴訟代

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

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

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

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

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

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

專利代理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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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9 　　日

                                      書記官　陳湘文

　　

　　　　　　　　　　　　　　　

　　　　　　　　　　　　　　　

　　　　　　　　　　　　　　　

(二)非律師具有

右列情形之

一，經最高

行政法院認

為適當者，

亦得為上訴

審訴訟代理

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

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

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

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

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

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

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

書影本及委任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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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五庭
112年度訴字第283號
113年12月5日辯論終結
原      告  李恒隆
訴訟代理人  劉緒倫  律師
            蘇意淨  律師
被      告  監察院                                      
代  表  人  陳菊（院長）         
訴訟代理人  羅莉倫                
            石佩鑫                
上列當事人間政治獻金法事件，原告不服監察院中華民國111年12月29日院台訴字第1123250003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事實概要：
 　 被告查認原告假借訴外人○○國際有限公司（下稱○○公司）名義於民國108年12月30日捐贈109年立法委員擬參選人
　　蘇○清、李○穎政治獻金各新臺幣（下同）100萬元，違反政治獻金法第14條第1項、第18條第1項第1款規定。被告認原告捐贈政治獻金超過每年對同一擬參選人捐贈總額10萬元上限，依同法第29條第2項規定，以111年8月29日以院台申肆字第1111832113號裁處書（下稱原處分）裁處原告各罰鍰100萬元（合計裁處罰鍰200萬元）。原告不服，提起訴願，遭決定駁回，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原告起訴主張及聲明：
  ㈠原處分關於認定捐贈蘇○清政治獻金100萬元之事實有所違誤：
　⒈依證人翁○利（下稱姓名）110年7月16日函、紀○鴻110年5月12日函，捐贈與蘇○清、李○穎之100萬元，為翁○利於108年12月30日或29日在臺北市忠孝東路路統領百貨公司辦公室交付現金與紀○鴻，再由紀○鴻匯款至蘇○清、李○穎之政治獻金帳戶，原告未實施以他人名義為政治獻金之捐贈行為。原處分及訴願決定未予詳查，逕以原告以○○公司名義捐贈政治獻金，自有未合，應予撤銷。　
　⒉原告就捐贈蘇○清政治獻金100萬元部分，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9年度原矚重訴字第1號（下稱相關刑案）刑事判決處罰，依一事不二罰原則，被告自不得再為原處分：
　⑴依109年9月17日電廉一字第10978571540號「法務部調查局北部地區機動工作站刑事案件移送書」（下稱移送書）所載：「㈠李恒隆行賄蘇○清2,680萬元、行賄余○洋154萬元部分：……李恒隆為答謝蘇○清、余○洋接續於108年所為之職務行為，遂指示具犯意聯絡之翁○利……於108年12月30日透過友人紀○鴻經營之○○國際有限公司匯款100萬元至蘇○清政治獻金專戶作為對償。」是以，此筆匯入蘇○清政治獻金專戶之100萬元為相關刑案偵查之事實範圍内。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下稱臺北地檢）檢察官起訴書所載犯罪事實固未記載此筆100萬元，然檢察官認此部分非原告行賄蘇○清及蘇○清收賄範圍，而應另為不起訴處分，故此應確屬檢察官漏未列入起訴書之犯罪事實。
　⑵相關刑案判決雖未記載原告捐贈蘇○清政治獻金100萬元，然認定蘇○清係基於李恒隆請託幫助太平洋流通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太流公司）案，因而與其形成長期之合作關係，在此合作關係下，先後收受行賄方所交付之賄款，堪認係出於同一犯罪計晝，基於單一之決意接續所為，且侵害法益同一，而以接續犯論以包括之一罪，應屬刑事訴訟法第267條所規定之實質上一罪，檢察官僅就一部起訴，其效力應及於全部犯罪事實，而應認原告捐贈蘇○清政治獻金100萬元為起訴效力所及；又其一部事實已經實體上判決者，對於構成一罪之其他事實（按指原告捐贈蘇○清政治獻金100萬元），基於審判不可分之關係，亦為相關刑案判決效力所及。
　⑶原告捐贈蘇○清政治獻金100萬元係有蘇○清之對價行為，縱於106年8月間蘇○清知悉調查局已在蒐證，而淡出協助，但自107年4月至108年9月間，仍接續為相關刑案判決附表四編號53至60所載修法、質詢、召開專案會議、發函等行為，且衡諸相關刑事判決記載余○洋協助辦理之過程，皆係先辦事，再付款，則捐贈蘇○清政治獻金100萬元亦屬先辦事再付款之形態，應屬行賄罪之一部分，並非政治獻金。況相關刑案中，原告另有匯款至陳○明、廖○棟、徐○明之政治獻金帳戶，然均認定為賄賂，本件亦為匯款入蘇○清政治獻金，卻遭被告認定為政治獻金？
　㈡原處分關於認定捐贈李○穎政治獻金100萬元之事實有所違誤：
　⒈依翁○利於108年12月30日或29日在臺北市忠孝東路路統領百貨公司辦公室交付現金與紀○鴻，再由紀○鴻匯款至蘇○清、李○穎之政治獻金帳戶，原告未實施以他人名義為政治獻金之捐贈行為。原處分及訴願決定未予詳查，逕以原告以○○公司名義捐贈政治獻金，自有未合，應予撤銷。　　
　⒉原告與李○穎之父李○進為多年舊識，原告基於與李○進之私誼而贊助李○穎選舉。然因李○穎非有公職身份，且原告係基於與李○進之私誼，且原告亦無報銷抵稅之需求，原告實可逕贈與李○進即可，然因囑附翁○利辦理時，未特別交待說明，致翁○利將款項匯入李○穎之政治獻金帳戶，實屬有誤，惟此情節尚屬輕微，原處分未顧及情節過程，自屬過重，應予減輕，始符比例原則。
　⒊原處分未給予原告陳述意見機會，且裁量怠惰：
　　承上，被告本應於裁罰前通知原告、翁○利、○○公司相關人等到場陳述意見，並應依行政程序法第36條規定，對當事人有利及不利事項一律注意，然其卻逕依偵查筆錄及書面陳述為依據，直接對原告處以高額之罰鍰，且原處分對事實亦確有諸多誤解，且未釐清事實後全盤考量行為人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行為應受責難之程度及所生影響，即為原處分顯有裁量怠惰之違法。
　㈢聲明：
　⒈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三、被告答辯及聲明：
  ㈠原處分關於認定捐贈蘇○清政治獻金100萬元之事實並無違誤：
　⒈原告確有實施以他人名義捐贈之行為：
　⑴原告109年8月28日相關刑案調查中，自承指示翁○利協助輾轉委託紀○鴻以○○公司名義，捐贈各100萬元至蘇○清、李○穎之政治獻金帳戶等語，與翁○利、紀○鴻調詢時供述情節相符。又被告分別函請○○公司、翁○利及原告說明，○○公司110年5月12日函復略以：該公司負責人紀○鴻於檢察官偵訊已據實陳述，係受其友人蔡○國之託，自翁○利處取得捐款金額，並依所提供匯款資料辦理匯款，該公司並無實質支出，其負責人紀○鴻於調查局及地檢署之證述均依事實完整陳述，無其他補充等語；翁○利110年7月16日函復略以：系爭捐贈金錢均為原告所有，當時係委託友人蔡○國介紹之紀○鴻協助，以○○公司名義匯款捐贈蘇○清及李○穎；完成匯款後均有通報原告。有關本案捐贈實情，渠於109年8月26日在法務部調查局北部地區機動工作站所受提示之證物、通訊監察譯文與案情之證述，均實在，無其他補充等語。又原告110年10月6日函復，除未否認所詢其在偵查庭之上開供述為實情外，並補充說明，有接獲翁○利回報已匯出政治獻金，又其與李○穎之父李○進為多年舊識，李○穎係渠從小看著長大的晚輩，參選立法委員當然予以支持並贊助政治獻金等語。
　⑵被告經綜整上開卷證，認定違反政治獻金法第14條第1項禁止以他人名義捐贈，及第18條第1項第1款對單一擬參選人捐贈限額等規定，並以110年11月25日院台申肆字第1101833433號函請原告陳述意見，原告於同年12月7日陳述，其於偵查中固坦承以金錢指示翁○利協助，以○○公司名義為捐贈各100萬元與蘇○清、李○穎，然其供述所捐金錢為先代墊，將來擬向新加坡天義公司請款，只是尚未告知該公司及其股東而已云云，並提出偵查筆錄節本為證，另主張案件尚於法院管轄，同筆金錢既經檢察官以行賄罪起訴，何能同時違反本法規定等語。由上揭原告歷次說明及陳述可知，原告坦認捐贈蘇○清、李○穎各100萬元確為其所有、翁○利洽借他人名義捐贈為其指示、其於偵查庭之自白及供述為實情等情節，原告事後否認上情，委無足採。
　⒉原告就捐贈蘇○清政治獻金100萬元部分，與相關刑案所認定之犯行無關，原處分未違反一事不二罰：
　  移送書記載：「㈠李恒隆行賄蘇○清2,680萬元、行賄余○洋154萬元部分：……108年12月間，經濟部認為前述東吳大學舉辦之公聽會内容不明確……不願派員出席……李恒隆為答謝蘇○清、余○洋接續於108年所為之職務行為，遂指示具犯意聯絡之翁○利……於108年12月30日透過友人紀○鴻經營之○○公司匯款100萬元至蘇○清政治獻金專戶作為對價」參以起訴書記載：「蘇○清於106年間不得已交付李恒隆2,000萬元後，對李恒隆原先請託其協助取回太流公司經營權乙事，雖不再如105年以前之積極……惟亦不敢全然罷手，深怕護航李恒隆之行為落差過於明顯，……多半事項均委由余○洋邀集經濟部開會、發函，蘇○清本身僅間歇性參與公司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等議案，欲淡化涉入太流增資登記爭議案，僅於107年4月至108年9月接續為修法、召開會議及發函等7次行為」比對起訴書節本附表二編號60之職務行為記載：「蘇○清以立法委員蘇○清國會辦公室108年9月22日蘇立(108)字第108000065號函，要求經濟部依現行公司法第9條第4項予以撤銷太流公司虚偽不實之公司登記」，相關刑案判決附表四編號60記載：「立委蘇○清國會辦公室108年09月22日蘇立(108)字第108000065號函發函經濟部：要求經濟部依現行公司法第9條第4項予以撤銷太流公司虚偽不實之公司登記」，足見相關刑案判決所認定之犯罪時間及行為態樣均在起訴書犯罪事實「僅於107年4月至108年9月接續為修法、召開會議及發函等7次行為」之範圍。且移送書認定匯至蘇○清政治獻金帳戶之100萬元之對價行為係蘇○清施壓經濟部派員出席東吳大學舉辦公聽會，而認定原告行賄金額為2,680萬元，然起訴書認定蘇○清並未參與施壓經濟部派員出席公聽會，該100萬元無職務上對價行為，因而未起訴此部分，將原告行賄蘇○清之金額減為2,580萬元。再對照原告以他人名義捐贈政治獻金100萬元給立法委員擬參選人陳○明部分，移送書及起訴書均認係假政治獻金之賄賂交付；相關刑案判決繼而依起訴書所列犯罪行為時間及不法所得金額而認定有罪，且相關刑案判決並無蘇○清收受此100萬元相對應之職務行為，則原告匯款至蘇○清政治獻金帳戶與相關刑案無關，非相關刑案判決效力所及。
　㈡原處分關於認定捐贈李○穎政治獻金100萬元之事實並無違誤：
　⒈原告確已實施以他人名義捐贈之行為：
　　原告先後坦認指示翁○利協助，以○○公司名義為捐贈各100萬元與蘇○清、李○穎等語，且○○公司110年5月12日函、翁○利110年7月16日函內容亦相符，足證原告確有以他人名義捐贈之行為。
　⒉又依原告於110年10月6日函復：「本人與李委員之父親李○進為多年舊識，李委員亦係本人從小看著長大之晚輩，其參選立法委員本人當然予以支持，並贊助政治獻金」、「原告於事件發生時之候選人李○穎並無任何利害關係，亦無任何事情向其請託，只是因為原告與其父親之私交而予以幫忙而已」，足見原告轉輾委託以○○公司名義匯至擬參選人李○穎政治金專戶之l00萬元，確為政治獻金無誤。
　⒊縱原告自稱其本大可直接贈與金錢、只因使用人翁○利不諳法致方式不適當云云，然無礙於原告違反政治獻金法第14條第1項、第18條第1項規定以他人名義超限捐贈政治獻金之行為，甚且原告倘直接交付l00萬元現金，其捐贈方式及金額違反政治獻金法第18條第1項規定，仍屬違法捐贈。　
　㈢原處分已給予原告陳述意見機會，且並無裁量怠惰：
  ⒈被告前以110年9月27日院台申肆字第1101832750號函請原告說明案情，詳載查詢之法律依據、查詢之目的、限期說明及違反之效果，經原告於同年10月6日回復說明，被告又以110年4月29日院台申肆字第1101831144號函、同年7月6日院台申肆字第1101831886號函，分別請○○公司、翁○利說明案情，並確認紀○鴻、翁○利等人於相關刑案調詢筆錄陳述關於本件情節。被告復以110年l1月25日院台申肆字第1101833433號函原告（其上記載原因事實及法規依據、限期原告提出陳述書之期限等）給予陳述意見之機會，原告已於同年12月7日陳述在卷。足徵已恪遵法律正當程序。
  ⒉又政治獻金法第29條第2項規定，違反第14條、第18條第1項或第3項規定捐贈政治獻金者，按其違反規定之捐贈金額處2倍以下之罰鍰；又依行政罰法第24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一行為違反數個行政法上義務規定而應處罰鍰者，依法定罰鍰額最高之規定裁處。準此，原告捐贈李○穎100萬元部分，同時違反政治獻金法第14條第1項禁止以他人名義捐贈，及第18條第1項第l款對同一擬參選人捐贈限額l0萬元之規定，依各該法條違反金額，前者為100萬元，後者為90萬元，依行政罰法第24條第1項從重以違反金額l00萬元計算，被告於本法所定「處以2倍以下之罰鍰」額度範圍內，審酌原告違反本法規定應受責難、所生影響等，依政治獻金法案件裁罰基準第5點第2款之規定，處以違反金額1倍計算之罰鍰，是原告指摘裁量怠惰，並無可採。
  ㈣並聲明：
　⒈原告之訴駁回。
　⒉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四、前開事實概要欄所載事實，有玉山銀行匯款申請單影本2紙（原處分卷一第86、87頁）、營利事業捐贈收入影本2紙（原處分卷二第71、72頁）、原處分（本院卷一第19至26頁）及訴願決定（本院卷一第29至46頁）附卷可稽，且為兩造所不爭執，堪信為真實。   
五、本院之判斷：　
　㈠應適用之法規：
　⒈政治獻金法第1條規定：「為規範及管理政治獻金，促進國民政治參與，確保政治活動公平及公正，健全民主政治發展，特制定本法。」、第2條第1款規定：「本法用詞，定義如下：一、政治獻金：指對從事競選活動或其他政治相關活動之個人或團體，無償提供之動產或不動產、不相當對價之給付、債務之免除或其他經濟利益。但黨費、會費或義工之服務，不包括在內。」、第14條第1項規定：「任何人不得以本人以外之名義捐贈或為超過新臺幣一萬元之匿名捐贈。」、第18條第1項第1款、第3項第1款規定：「（第1項）對同一（組）擬參選人每年捐贈總額，不得超過下列金額：一、個人：新臺幣十萬元。……（第3項）對不同擬參選人每年捐贈總額，合計不得超過下列金額：一、個人：新臺幣三十萬元。」、第29條第2項規定：「違反……第十四條……第十八條第一項……規定捐贈政治獻金者，按其違反規定之捐贈金額處二倍以下之罰鍰。」。
　⒉又監察院為處理政治獻金發之裁罰事件，建立執法的公平性，而訂立政治獻金法案件裁罰基準（下稱裁罰基準），其中第5點第2款規定：「依本法第29條第2項規定裁罰者，罰鍰基準如下：……㈡違反規定之捐贈金額逾十萬元，一百萬元以下者：處該金額一倍之罰鍰。」核與政治獻金法之授權目的、內容與範圍並無不合，得予適用。
  ⒊行政罰法第24條第1項規定：「（第1項）一行為違反數個行政法上義務規定而應處罰鍰者，依法定罰鍰額最高之規定裁處。但裁處之額度，不得低於各該規定之罰鍰最低額。」、第25條規定：「數行為違反同一或不同行政法上義務之規定者，分別處罰之。」。　　
　㈡紀○鴻於108年12月30日以○○公司名義匯款各100萬元至蘇○清、李○穎之政治獻金帳戶乙節，有玉山銀行匯款申請單影本2紙（原處分卷一第86、87頁）、營利事業捐贈收入影本2紙（原處分卷二第71、72頁）在卷可參，復為兩造所均不否認，此部分事實，核先認定。
　㈢原處分關於認定捐贈蘇○清政治獻金100萬元之事實並無違誤：
　⒈原告確有以○○公司名義捐贈政治獻金100萬元予蘇○清之行為：
　  原告先後自承，經其要求翁○利以其友人公司（按指紀○鴻之○○公司）捐贈政治獻金各100萬元與蘇○清、李○穎等語一致，有原告109年8月28日調查筆錄（原處分卷一第102至117頁）、109年8月26日訊問筆錄（原處分卷一第94至100頁）在卷可參，核與翁○利先後證稱，原告要求我捐贈蘇○清、李○穎各100萬元政治獻金，並提供200萬元，我透過蔡○國友人（按指紀○鴻）匯款等語，及出具與被告之陳述意見函內容相符，有翁○利109年8月26日調查筆錄（原處分卷一第121至180頁）、109年8月28日訊問筆錄（原處分卷一第181至191頁）、翁○利110年7月16日函（訴願卷一第495至499頁）在卷可參，復勾稽紀○鴻先後一致證稱，蔡○國傳訊息告知要以○○公司名義各捐贈100萬元至蘇○清、李○穎之政治獻金帳戶，蔡○國朋友（按指翁○利）在統領百貨某辦公室交付其現金200萬元，其以○○公司名義匯款各100萬元至蘇○清、李○穎之政治獻金帳戶等語，有紀○鴻109年7月31日調查筆錄（原處分卷一第74至79頁）、109年7月31日訊問筆錄（原處分卷一第89至92頁）及Line對話訊息影本（原處分卷一第81至84頁）在卷可稽。復觀諸卷附紀○鴻之簽收單（原處分卷一第85頁）記載：「收政治現金200萬元整。」，及出具與被告之110年5月12院台申肆字第1101831144號函（訴願卷一第493頁）記載略以：應友人蔡○國之託以○○公司名義匯款各100萬元至蘇○清、李○穎之政治獻金帳戶等語，足認原告確有指示翁○利以○○公司名義捐贈政治獻金各100萬元予蘇○清、李○穎之行為。原告供稱無以○○公司名義捐贈政治獻金云云，顯為事後卸責之詞，並不可採。
　⒉本院認原告捐贈蘇○清政治獻金100萬元部分，並非賄賂，且與相關刑案判決無關：
　⑴原告前因違反貪污治罪條例第11條第4項、第2項之非公務員對公務員不違背職務交付賄賂罪，經相關刑案判決原告有期徒刑6月（2罪）、4月、3月，應執行有期徒刑1年2月、附條件緩刑確定，有該刑事判決1份（本院外放卷）在卷可考，為兩造所坦認，堪信為真實。
　⑵觀諸卷附相關刑案起訴書未提及本件108年12月30日以○○公司名義匯款100萬元至蘇○清政治獻金帳戶乙節，為兩造所不爭執，復有起訴書在卷可參（原處分卷二第1至28頁）；又相關刑案判決（本院外放卷）關於原告部分為事實壹、二㈠至㈣、理由陸、一㈠（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經核相關刑案判決認定事實壹、二㈠至㈣，認定原告行賄蘇○清之時間分別為101年8月15日前某日至104年12月14日（各該詳細時間詳卷），或以交付無記名支票或以現金方式交與蘇○清收受（交付賄賂金額共計2,580萬元），相對應蘇○清之對價行為係自101年4月10日起迄105年12月30日止之邀集經濟部會議、經濟委員會提案等（相關刑案判決附表四編號1至52，各該詳細時間、對價行為詳卷），至理由陸、一㈠（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時間分別為101年初原告與蘇○清認識當下、蘇○清於106年間不得已交付原告2,000萬元後，相對應蘇○清之對價行為係自101年4月10、27日、同年5月4日、106年1月12日至108年9月22日止邀集經濟部會議、發函等（相關刑案判決附表四編號1至3、53至60，各該詳細時間、對價行為詳卷），換言之，相關刑案判決認定原告自101年8月15日起至104年12月14日止，或以現金、交付無記名支票方式交付賄賂蘇○清收受，而蘇○清之對價行為則為附表四所示邀集會議、發函等行為，並未提及本件108年12月30日以○○公司名義匯款100萬元至蘇○清政治獻金帳戶，則起訴書、相關刑案判決之事實均未提及本件原告於108年12月30日以○○公司名義匯款100萬元至蘇○清政治獻金帳戶。
　⑶原告固主張匯款100萬元與蘇○清為行賄，且蘇○清之對價行為係相關刑案判決附表四編號53至60之行為云云（本院卷二第51頁）。惟按行賄、受賄罪之客體，一為賄賂，二為不正利益，所謂賄賂，指金錢或可以金錢計算之財物而言。再按判斷賄賂罪之隱藏性構成要件「對價關係」的成立與否，衡酌面向可歸納出包括是否偏離常軌及影響力二個層面。前者之審查基準，在於判認授受行為究為符合一般社會通念所容許之禮尚往來，或係偏離常軌之逸脫往來；後者之審查基準，則係釐清授受行為是否足以影響公務員就其職權作為之決定，或民眾對於公務員執行職務之信賴，亦即依據一般社會健全通念，而判斷行求之一方所提供之金錢、財物或利益，是否足以收買公務員職權行為之行使或不行使。此二層面的具體認定標準，除了應探求授受雙方之認知及法律規範容許範圍（例如政治獻金法等）外，在偏離常軌之審查，也必須詳加探求例如授受之目的是否暗藏有擔保不法行為免遭查緝或稽查，抑在補貼職權行為之用意；授受行為是建立在業務上之審核關係，或如一般親朋好友間送往迎來之非業務關係；授受標的之名目、內容、價額或消費地點是否偏離常軌；授受之名義是否與系爭待決或已決事項有關；收受者是否出現一反常態的特別表現等客觀情形，本於社會常情及人性觀點加以判斷。在影響力之審認，亦須綜合衡酌例如授受行為是否足以影響公務員就職權行為之決定，或民眾對於公務員執行職務之信賴；職權行為之內容是否為特定關係事項；授受之時間是否與職權行為之決定有關聯性等客觀情形。至於該收受者實際上是否真正被影響、有無踐履行賄者所冀求之行為，皆不影響對價關係之認定（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4222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查，細繹相關刑案判決附表四編號53至60所示蘇○清職務上行為，分別為106年1月12日（余○洋等至經濟部與代理科長就太流/太百公司登記案會議）、107年4月10日（蘇○清提案公司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107年4月19日（蘇○清於立法院第9屆第5會期經濟委員會第12次全體委員會議提案並質詢）、107年4月25日（蘇○清於立法院第9屆第5會期經濟委員會第13次委員會議質詢）、107年12月19日（蘇○清國會辦公室發函與經濟部商業司）、108年4月24日（蘇○清國會辦公室發函與經濟部商業司）、108年4月30日（蘇○清國會辦公室邀請經濟部商業司科長等就太流/太百公司案會議）、108年9月22日（蘇○清國會辦公室發函與經濟部），時間與本件匯款至蘇○清政治獻金帳戶時間差距逾3月至2年半不等，且原告於相關刑案中自承：蘇○清自106年以後並刻意與其疏遠，蘇○清基於舊情也會支持，但再也不肯主動，就我了解，蘇○清已無出什麼力了等語（相關刑案判決理由陸、三㈠⒉），則匯款100萬元與蘇○清與相關刑案判決附表編號53至60所示蘇○清行為之關聯性已低。其次，本件原告匯款至蘇○清政治獻金帳戶以捐贈政治獻金，符合一般社會通念所容許之禮尚往來，且蘇○清認知此筆款項為政治獻金，並據此開立收據乙節，有蘇○清111年3月30日陳述意見書1份（訴願卷一第456頁）在卷可考，是捐贈蘇○清政治獻金乙事為政治獻金法規範容許範圍，並無偏離常軌之逸脫往來情事。再者，因蘇○清自106年起已逐漸淡出協助原告處理太流公司案（已如前述），則原告所提供之100萬元，顯不足以收買蘇○清以立法委員身分為職權行為之行使或不行使，況原告並未舉證說明匯款100萬元之行求、期約蘇○清職務上行為為何，及與相關刑案判決附表編號53至60所示蘇○清行為之關聯性，揆諸上開意旨，應認原告捐贈蘇○清政治獻金100萬元，並非賄賂，原告此部分行為並非行賄，其上開主張委不可採。
　⑷原告另主張匯款100萬元與蘇○清為相關刑案認定犯行具接續犯、包括一罪關係，為既判力效力所及云云。所謂「接續犯」，係指多次之數行為，合於同一構成要件，但因係於同一時、地或甚為密接時、地之作為，而持續侵害同一法益，依社會通念，咸認其各舉動之獨立性極為薄弱，將之視為一個行為較合理，使各舉動構成單一之犯罪行為，給予一個法律上之評價。查原告捐贈蘇○清政治獻金100萬元，並非賄賂，原告此部分行為並非行賄（已如前述），且相關刑案判決認定原告交付賄賂與蘇○清時間自101年8月15日起至104年12月14日止，距本件匯款時間（108年12月30日）逾3年以上，況相關刑案判決認定原告或以現金、交付無記名支票模式行賄蘇○清，本件係以匯款方式為之，與相關刑案判決認定原告、蘇○清之行、收賄時間、模式均差距甚大，揆諸上開意旨，應認原告捐贈蘇○清政治獻金100萬元部分，與相關刑案判決認定之行賄行為無接續犯、包括一罪關係，並非相關刑案判決既判力效力所及，原告上開主張並不可採。　
　⑸原告又主張捐贈蘇○清政治獻金100萬元部分，為相關刑案起訴書漏未記載，然仍與起訴之行賄行為具接續犯、包括一罪關係云云，惟按刑事訴訟法第267條規定，檢察官就犯罪事實一部起訴者，其效力及於全部。所謂「犯罪事實一部」，係指法院認具案件單一性不可分關係之實質上或裁判上一罪者而言。查原告捐贈蘇○清政治獻金100萬元部分，與相關刑案判決認定之行賄行為無接續犯、包括一罪關係，且相關刑案起訴書起訴之本件原告犯罪行為均經相關刑案判決（業經認定如前），揆諸上開意旨，原告捐贈蘇○清政治獻金100萬元行為，自無從為相關刑案起訴書起訴效力所及，原告此部分主張亦不可採。
　⑹至原告主張相關刑案中，原告另有匯款至陳○明、廖○棟、徐○明之政治獻金帳戶，然均認定為賄賂，本件為匯款入蘇○清政治獻金，亦應認定為賄賂云云。然查，細繹卷附相關刑案判決關於原告匯款至陳○明、廖○棟、徐○明政治獻金帳戶，其等對價行為分別如下：陳○明為「電話聯絡經濟部長沈榮津要求經濟部派員出席該公聽會」、廖○棟為「廖○棟委員辦公室丁○華主任邀集經濟部洽談太流公司/太百公司（SOGO）案會談等」等、徐○明為「協助東吳大學公聽會」，均各有相對應之對價行為（相關刑案判決陳○明部分見事實壹、四㈢、廖○棟部分見事實壹、三㈠至㈤及附表五、徐○明部分見事實壹、五㈡、），本件原告捐贈蘇○清政治獻金100萬元，蘇○清並無對價行為，並非賄賂已如前述，則原告此部分主張已不可採。
　㈣原告確有以○○公司名義捐贈政治獻金100萬元予李○穎之行為，業經認定如前，原處分關於認定原告捐贈李○穎政治獻金100萬元之事實並無違誤。
　㈤原處分已給予原告陳述意見機會： 
　  原處分作成前，被告以110年9月27日院台申肆字第1101832750號函請原告說明本件匯款與蘇○清、李○穎政治獻金各100萬元乙事，原告於同年10月6日函覆說明翁○利有向其陳報匯政治獻金與蘇○清、李○穎等節，被告復以110年l1月25日院台申肆字第1101833433號函原告說明涉有違反政治獻金法第14條第1項前段、第18條第1項第1、3款情形，請之陳述意見，原告遂於同年12月7日函覆意見等節，有各該函文（原處分卷二第67至68、86至88、89至90、92至94頁）各1份在卷可參，足徵被告為原處分前，已給予原告陳述意見機會，原告主張未給予陳述意見機會云云，並不可採。
　㈥原告捐贈蘇○清、李○穎各100萬元，各同時違反政治獻金法第14條第1項禁止以他人名義捐贈，及第18條第1項第l款對同一擬參選人捐贈限額l0萬元之規定，則原告違反上開法條之捐贈金額分別為100萬元、90萬元，依行政罰法第24條第1項從重以違反金額l00萬元計算，被告依政治獻金法第29條第2項、裁罰基準第5點第2款所定額度，以原處分各處以違反金額1倍計算罰鍰100萬元，並無違誤，原告指摘原處分就捐贈李○穎部分裁量怠惰，並無可採。
　㈦綜上，被告以原處分就捐贈蘇○清、李○穎政治獻金各100萬元之行為，各處罰鍰100萬元，並無違法，訴願決定予以維持，核無不合。原告訴請撤銷，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判決基礎已經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經本院斟酌後，認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無一一論述的必要，一併說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9 　　日
                                審判長法  官  鍾啟煌
                                      法  官  李毓華
                                      法  官  蔡如惠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9 　　日
                                      書記官　陳湘文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五庭
112年度訴字第283號
113年12月5日辯論終結
原      告  李恒隆
訴訟代理人  劉緒倫  律師
            蘇意淨  律師
被      告  監察院                                      
代  表  人  陳菊（院長）         
訴訟代理人  羅莉倫                
            石佩鑫                
上列當事人間政治獻金法事件，原告不服監察院中華民國111年1
2月29日院台訴字第1123250003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
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事實概要：
 　 被告查認原告假借訴外人○○國際有限公司（下稱○○公司）名
    義於民國108年12月30日捐贈109年立法委員擬參選人
　　蘇○清、李○穎政治獻金各新臺幣（下同）100萬元，違反政
    治獻金法第14條第1項、第18條第1項第1款規定。被告認原
    告捐贈政治獻金超過每年對同一擬參選人捐贈總額10萬元上
    限，依同法第29條第2項規定，以111年8月29日以院台申肆
    字第1111832113號裁處書（下稱原處分）裁處原告各罰鍰10
    0萬元（合計裁處罰鍰200萬元）。原告不服，提起訴願，遭
    決定駁回，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原告起訴主張及聲明：
  ㈠原處分關於認定捐贈蘇○清政治獻金100萬元之事實有所違誤
    ：
　⒈依證人翁○利（下稱姓名）110年7月16日函、紀○鴻110年5月1
    2日函，捐贈與蘇○清、李○穎之100萬元，為翁○利於108年12
    月30日或29日在臺北市忠孝東路路統領百貨公司辦公室交付
    現金與紀○鴻，再由紀○鴻匯款至蘇○清、李○穎之政治獻金帳
    戶，原告未實施以他人名義為政治獻金之捐贈行為。原處分
    及訴願決定未予詳查，逕以原告以○○公司名義捐贈政治獻金
    ，自有未合，應予撤銷。　
　⒉原告就捐贈蘇○清政治獻金100萬元部分，經臺灣臺北地方法
    院109年度原矚重訴字第1號（下稱相關刑案）刑事判決處罰
    ，依一事不二罰原則，被告自不得再為原處分：
　⑴依109年9月17日電廉一字第10978571540號「法務部調查局北
    部地區機動工作站刑事案件移送書」（下稱移送書）所載：
    「㈠李恒隆行賄蘇○清2,680萬元、行賄余○洋154萬元部分：…
    …李恒隆為答謝蘇○清、余○洋接續於108年所為之職務行為，
    遂指示具犯意聯絡之翁○利……於108年12月30日透過友人紀○
    鴻經營之○○國際有限公司匯款100萬元至蘇○清政治獻金專戶
    作為對償。」是以，此筆匯入蘇○清政治獻金專戶之100萬元
    為相關刑案偵查之事實範圍内。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下稱
    臺北地檢）檢察官起訴書所載犯罪事實固未記載此筆100萬
    元，然檢察官認此部分非原告行賄蘇○清及蘇○清收賄範圍，
    而應另為不起訴處分，故此應確屬檢察官漏未列入起訴書之
    犯罪事實。
　⑵相關刑案判決雖未記載原告捐贈蘇○清政治獻金100萬元，然
    認定蘇○清係基於李恒隆請託幫助太平洋流通投資股份有限
    公司（下稱太流公司）案，因而與其形成長期之合作關係，
    在此合作關係下，先後收受行賄方所交付之賄款，堪認係出
    於同一犯罪計晝，基於單一之決意接續所為，且侵害法益同
    一，而以接續犯論以包括之一罪，應屬刑事訴訟法第267條
    所規定之實質上一罪，檢察官僅就一部起訴，其效力應及於
    全部犯罪事實，而應認原告捐贈蘇○清政治獻金100萬元為起
    訴效力所及；又其一部事實已經實體上判決者，對於構成一
    罪之其他事實（按指原告捐贈蘇○清政治獻金100萬元），基
    於審判不可分之關係，亦為相關刑案判決效力所及。
　⑶原告捐贈蘇○清政治獻金100萬元係有蘇○清之對價行為，縱於
    106年8月間蘇○清知悉調查局已在蒐證，而淡出協助，但自1
    07年4月至108年9月間，仍接續為相關刑案判決附表四編號5
    3至60所載修法、質詢、召開專案會議、發函等行為，且衡
    諸相關刑事判決記載余○洋協助辦理之過程，皆係先辦事，
    再付款，則捐贈蘇○清政治獻金100萬元亦屬先辦事再付款之
    形態，應屬行賄罪之一部分，並非政治獻金。況相關刑案中
    ，原告另有匯款至陳○明、廖○棟、徐○明之政治獻金帳戶，
    然均認定為賄賂，本件亦為匯款入蘇○清政治獻金，卻遭被
    告認定為政治獻金？
　㈡原處分關於認定捐贈李○穎政治獻金100萬元之事實有所違誤
    ：
　⒈依翁○利於108年12月30日或29日在臺北市忠孝東路路統領百
    貨公司辦公室交付現金與紀○鴻，再由紀○鴻匯款至蘇○清、
    李○穎之政治獻金帳戶，原告未實施以他人名義為政治獻金
    之捐贈行為。原處分及訴願決定未予詳查，逕以原告以○○公
    司名義捐贈政治獻金，自有未合，應予撤銷。　　
　⒉原告與李○穎之父李○進為多年舊識，原告基於與李○進之私誼
    而贊助李○穎選舉。然因李○穎非有公職身份，且原告係基於
    與李○進之私誼，且原告亦無報銷抵稅之需求，原告實可逕
    贈與李○進即可，然因囑附翁○利辦理時，未特別交待說明，
    致翁○利將款項匯入李○穎之政治獻金帳戶，實屬有誤，惟此
    情節尚屬輕微，原處分未顧及情節過程，自屬過重，應予減
    輕，始符比例原則。
　⒊原處分未給予原告陳述意見機會，且裁量怠惰：
　　承上，被告本應於裁罰前通知原告、翁○利、○○公司相關人
    等到場陳述意見，並應依行政程序法第36條規定，對當事人
    有利及不利事項一律注意，然其卻逕依偵查筆錄及書面陳述
    為依據，直接對原告處以高額之罰鍰，且原處分對事實亦確
    有諸多誤解，且未釐清事實後全盤考量行為人違反行政法上
    義務行為應受責難之程度及所生影響，即為原處分顯有裁量
    怠惰之違法。
　㈢聲明：
　⒈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三、被告答辯及聲明：
  ㈠原處分關於認定捐贈蘇○清政治獻金100萬元之事實並無違誤
    ：
　⒈原告確有實施以他人名義捐贈之行為：
　⑴原告109年8月28日相關刑案調查中，自承指示翁○利協助輾轉
    委託紀○鴻以○○公司名義，捐贈各100萬元至蘇○清、李○穎之
    政治獻金帳戶等語，與翁○利、紀○鴻調詢時供述情節相符。
    又被告分別函請○○公司、翁○利及原告說明，○○公司110年5
    月12日函復略以：該公司負責人紀○鴻於檢察官偵訊已據實
    陳述，係受其友人蔡○國之託，自翁○利處取得捐款金額，並
    依所提供匯款資料辦理匯款，該公司並無實質支出，其負責
    人紀○鴻於調查局及地檢署之證述均依事實完整陳述，無其
    他補充等語；翁○利110年7月16日函復略以：系爭捐贈金錢
    均為原告所有，當時係委託友人蔡○國介紹之紀○鴻協助，以
    ○○公司名義匯款捐贈蘇○清及李○穎；完成匯款後均有通報原
    告。有關本案捐贈實情，渠於109年8月26日在法務部調查局
    北部地區機動工作站所受提示之證物、通訊監察譯文與案情
    之證述，均實在，無其他補充等語。又原告110年10月6日函
    復，除未否認所詢其在偵查庭之上開供述為實情外，並補充
    說明，有接獲翁○利回報已匯出政治獻金，又其與李○穎之父
    李○進為多年舊識，李○穎係渠從小看著長大的晚輩，參選立
    法委員當然予以支持並贊助政治獻金等語。
　⑵被告經綜整上開卷證，認定違反政治獻金法第14條第1項禁止
    以他人名義捐贈，及第18條第1項第1款對單一擬參選人捐贈
    限額等規定，並以110年11月25日院台申肆字第1101833433
    號函請原告陳述意見，原告於同年12月7日陳述，其於偵查
    中固坦承以金錢指示翁○利協助，以○○公司名義為捐贈各100
    萬元與蘇○清、李○穎，然其供述所捐金錢為先代墊，將來擬
    向新加坡天義公司請款，只是尚未告知該公司及其股東而已
    云云，並提出偵查筆錄節本為證，另主張案件尚於法院管轄
    ，同筆金錢既經檢察官以行賄罪起訴，何能同時違反本法規
    定等語。由上揭原告歷次說明及陳述可知，原告坦認捐贈蘇
    ○清、李○穎各100萬元確為其所有、翁○利洽借他人名義捐贈
    為其指示、其於偵查庭之自白及供述為實情等情節，原告事
    後否認上情，委無足採。
　⒉原告就捐贈蘇○清政治獻金100萬元部分，與相關刑案所認定
    之犯行無關，原處分未違反一事不二罰：
　  移送書記載：「㈠李恒隆行賄蘇○清2,680萬元、行賄余○洋15
    4萬元部分：……108年12月間，經濟部認為前述東吳大學舉辦
    之公聽會内容不明確……不願派員出席……李恒隆為答謝蘇○清
    、余○洋接續於108年所為之職務行為，遂指示具犯意聯絡之
    翁○利……於108年12月30日透過友人紀○鴻經營之○○公司匯款1
    00萬元至蘇○清政治獻金專戶作為對價」參以起訴書記載：
    「蘇○清於106年間不得已交付李恒隆2,000萬元後，對李恒
    隆原先請託其協助取回太流公司經營權乙事，雖不再如105
    年以前之積極……惟亦不敢全然罷手，深怕護航李恒隆之行為
    落差過於明顯，……多半事項均委由余○洋邀集經濟部開會、
    發函，蘇○清本身僅間歇性參與公司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等
    議案，欲淡化涉入太流增資登記爭議案，僅於107年4月至10
    8年9月接續為修法、召開會議及發函等7次行為」比對起訴
    書節本附表二編號60之職務行為記載：「蘇○清以立法委員
    蘇○清國會辦公室108年9月22日蘇立(108)字第108000065號
    函，要求經濟部依現行公司法第9條第4項予以撤銷太流公司
    虚偽不實之公司登記」，相關刑案判決附表四編號60記載：
    「立委蘇○清國會辦公室108年09月22日蘇立(108)字第10800
    0065號函發函經濟部：要求經濟部依現行公司法第9條第4項
    予以撤銷太流公司虚偽不實之公司登記」，足見相關刑案判
    決所認定之犯罪時間及行為態樣均在起訴書犯罪事實「僅於
    107年4月至108年9月接續為修法、召開會議及發函等7次行
    為」之範圍。且移送書認定匯至蘇○清政治獻金帳戶之100萬
    元之對價行為係蘇○清施壓經濟部派員出席東吳大學舉辦公
    聽會，而認定原告行賄金額為2,680萬元，然起訴書認定蘇○
    清並未參與施壓經濟部派員出席公聽會，該100萬元無職務
    上對價行為，因而未起訴此部分，將原告行賄蘇○清之金額
    減為2,580萬元。再對照原告以他人名義捐贈政治獻金100萬
    元給立法委員擬參選人陳○明部分，移送書及起訴書均認係
    假政治獻金之賄賂交付；相關刑案判決繼而依起訴書所列犯
    罪行為時間及不法所得金額而認定有罪，且相關刑案判決並
    無蘇○清收受此100萬元相對應之職務行為，則原告匯款至蘇
    ○清政治獻金帳戶與相關刑案無關，非相關刑案判決效力所
    及。
　㈡原處分關於認定捐贈李○穎政治獻金100萬元之事實並無違誤
    ：
　⒈原告確已實施以他人名義捐贈之行為：
　　原告先後坦認指示翁○利協助，以○○公司名義為捐贈各100萬
    元與蘇○清、李○穎等語，且○○公司110年5月12日函、翁○利1
    10年7月16日函內容亦相符，足證原告確有以他人名義捐贈
    之行為。
　⒉又依原告於110年10月6日函復：「本人與李委員之父親李○進
    為多年舊識，李委員亦係本人從小看著長大之晚輩，其參選
    立法委員本人當然予以支持，並贊助政治獻金」、「原告於
    事件發生時之候選人李○穎並無任何利害關係，亦無任何事
    情向其請託，只是因為原告與其父親之私交而予以幫忙而已
    」，足見原告轉輾委託以○○公司名義匯至擬參選人李○穎政
    治金專戶之l00萬元，確為政治獻金無誤。
　⒊縱原告自稱其本大可直接贈與金錢、只因使用人翁○利不諳法
    致方式不適當云云，然無礙於原告違反政治獻金法第14條第
    1項、第18條第1項規定以他人名義超限捐贈政治獻金之行為
    ，甚且原告倘直接交付l00萬元現金，其捐贈方式及金額違
    反政治獻金法第18條第1項規定，仍屬違法捐贈。　
　㈢原處分已給予原告陳述意見機會，且並無裁量怠惰：
  ⒈被告前以110年9月27日院台申肆字第1101832750號函請原告
    說明案情，詳載查詢之法律依據、查詢之目的、限期說明及
    違反之效果，經原告於同年10月6日回復說明，被告又以110
    年4月29日院台申肆字第1101831144號函、同年7月6日院台
    申肆字第1101831886號函，分別請○○公司、翁○利說明案情
    ，並確認紀○鴻、翁○利等人於相關刑案調詢筆錄陳述關於本
    件情節。被告復以110年l1月25日院台申肆字第1101833433
    號函原告（其上記載原因事實及法規依據、限期原告提出陳
    述書之期限等）給予陳述意見之機會，原告已於同年12月7
    日陳述在卷。足徵已恪遵法律正當程序。
  ⒉又政治獻金法第29條第2項規定，違反第14條、第18條第1項
    或第3項規定捐贈政治獻金者，按其違反規定之捐贈金額處2
    倍以下之罰鍰；又依行政罰法第24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一
    行為違反數個行政法上義務規定而應處罰鍰者，依法定罰鍰
    額最高之規定裁處。準此，原告捐贈李○穎100萬元部分，同
    時違反政治獻金法第14條第1項禁止以他人名義捐贈，及第1
    8條第1項第l款對同一擬參選人捐贈限額l0萬元之規定，依
    各該法條違反金額，前者為100萬元，後者為90萬元，依行
    政罰法第24條第1項從重以違反金額l00萬元計算，被告於本
    法所定「處以2倍以下之罰鍰」額度範圍內，審酌原告違反
    本法規定應受責難、所生影響等，依政治獻金法案件裁罰基
    準第5點第2款之規定，處以違反金額1倍計算之罰鍰，是原
    告指摘裁量怠惰，並無可採。
  ㈣並聲明：
　⒈原告之訴駁回。
　⒉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四、前開事實概要欄所載事實，有玉山銀行匯款申請單影本2紙
    （原處分卷一第86、87頁）、營利事業捐贈收入影本2紙（
    原處分卷二第71、72頁）、原處分（本院卷一第19至26頁）
    及訴願決定（本院卷一第29至46頁）附卷可稽，且為兩造所
    不爭執，堪信為真實。   
五、本院之判斷：　
　㈠應適用之法規：
　⒈政治獻金法第1條規定：「為規範及管理政治獻金，促進國民
    政治參與，確保政治活動公平及公正，健全民主政治發展，
    特制定本法。」、第2條第1款規定：「本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政治獻金：指對從事競選活動或其他政治相關活動之
    個人或團體，無償提供之動產或不動產、不相當對價之給付
    、債務之免除或其他經濟利益。但黨費、會費或義工之服務
    ，不包括在內。」、第14條第1項規定：「任何人不得以本
    人以外之名義捐贈或為超過新臺幣一萬元之匿名捐贈。」、
    第18條第1項第1款、第3項第1款規定：「（第1項）對同一
    （組）擬參選人每年捐贈總額，不得超過下列金額：一、個
    人：新臺幣十萬元。……（第3項）對不同擬參選人每年捐贈
    總額，合計不得超過下列金額：一、個人：新臺幣三十萬元
    。」、第29條第2項規定：「違反……第十四條……第十八條第
    一項……規定捐贈政治獻金者，按其違反規定之捐贈金額處二
    倍以下之罰鍰。」。
　⒉又監察院為處理政治獻金發之裁罰事件，建立執法的公平性
    ，而訂立政治獻金法案件裁罰基準（下稱裁罰基準），其中
    第5點第2款規定：「依本法第29條第2項規定裁罰者，罰鍰
    基準如下：……㈡違反規定之捐贈金額逾十萬元，一百萬元以
    下者：處該金額一倍之罰鍰。」核與政治獻金法之授權目的
    、內容與範圍並無不合，得予適用。
  ⒊行政罰法第24條第1項規定：「（第1項）一行為違反數個行
    政法上義務規定而應處罰鍰者，依法定罰鍰額最高之規定裁
    處。但裁處之額度，不得低於各該規定之罰鍰最低額。」、
    第25條規定：「數行為違反同一或不同行政法上義務之規定
    者，分別處罰之。」。　　
　㈡紀○鴻於108年12月30日以○○公司名義匯款各100萬元至蘇○清
    、李○穎之政治獻金帳戶乙節，有玉山銀行匯款申請單影本2
    紙（原處分卷一第86、87頁）、營利事業捐贈收入影本2紙
    （原處分卷二第71、72頁）在卷可參，復為兩造所均不否認
    ，此部分事實，核先認定。
　㈢原處分關於認定捐贈蘇○清政治獻金100萬元之事實並無違誤
    ：
　⒈原告確有以○○公司名義捐贈政治獻金100萬元予蘇○清之行為
    ：
　  原告先後自承，經其要求翁○利以其友人公司（按指紀○鴻之
    ○○公司）捐贈政治獻金各100萬元與蘇○清、李○穎等語一致
    ，有原告109年8月28日調查筆錄（原處分卷一第102至117頁
    ）、109年8月26日訊問筆錄（原處分卷一第94至100頁）在
    卷可參，核與翁○利先後證稱，原告要求我捐贈蘇○清、李○
    穎各100萬元政治獻金，並提供200萬元，我透過蔡○國友人
    （按指紀○鴻）匯款等語，及出具與被告之陳述意見函內容
    相符，有翁○利109年8月26日調查筆錄（原處分卷一第121至
    180頁）、109年8月28日訊問筆錄（原處分卷一第181至191
    頁）、翁○利110年7月16日函（訴願卷一第495至499頁）在
    卷可參，復勾稽紀○鴻先後一致證稱，蔡○國傳訊息告知要以
    ○○公司名義各捐贈100萬元至蘇○清、李○穎之政治獻金帳戶
    ，蔡○國朋友（按指翁○利）在統領百貨某辦公室交付其現金
    200萬元，其以○○公司名義匯款各100萬元至蘇○清、李○穎之
    政治獻金帳戶等語，有紀○鴻109年7月31日調查筆錄（原處
    分卷一第74至79頁）、109年7月31日訊問筆錄（原處分卷一
    第89至92頁）及Line對話訊息影本（原處分卷一第81至84頁
    ）在卷可稽。復觀諸卷附紀○鴻之簽收單（原處分卷一第85
    頁）記載：「收政治現金200萬元整。」，及出具與被告之1
    10年5月12院台申肆字第1101831144號函（訴願卷一第493頁
    ）記載略以：應友人蔡○國之託以○○公司名義匯款各100萬元
    至蘇○清、李○穎之政治獻金帳戶等語，足認原告確有指示翁
    ○利以○○公司名義捐贈政治獻金各100萬元予蘇○清、李○穎之
    行為。原告供稱無以○○公司名義捐贈政治獻金云云，顯為事
    後卸責之詞，並不可採。
　⒉本院認原告捐贈蘇○清政治獻金100萬元部分，並非賄賂，且
    與相關刑案判決無關：
　⑴原告前因違反貪污治罪條例第11條第4項、第2項之非公務員
    對公務員不違背職務交付賄賂罪，經相關刑案判決原告有期
    徒刑6月（2罪）、4月、3月，應執行有期徒刑1年2月、附條
    件緩刑確定，有該刑事判決1份（本院外放卷）在卷可考，
    為兩造所坦認，堪信為真實。
　⑵觀諸卷附相關刑案起訴書未提及本件108年12月30日以○○公司
    名義匯款100萬元至蘇○清政治獻金帳戶乙節，為兩造所不爭
    執，復有起訴書在卷可參（原處分卷二第1至28頁）；又相
    關刑案判決（本院外放卷）關於原告部分為事實壹、二㈠至㈣
    、理由陸、一㈠（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經核相關刑案判
    決認定事實壹、二㈠至㈣，認定原告行賄蘇○清之時間分別為1
    01年8月15日前某日至104年12月14日（各該詳細時間詳卷）
    ，或以交付無記名支票或以現金方式交與蘇○清收受（交付
    賄賂金額共計2,580萬元），相對應蘇○清之對價行為係自10
    1年4月10日起迄105年12月30日止之邀集經濟部會議、經濟
    委員會提案等（相關刑案判決附表四編號1至52，各該詳細
    時間、對價行為詳卷），至理由陸、一㈠（不另為無罪諭知
    ）部分，時間分別為101年初原告與蘇○清認識當下、蘇○清
    於106年間不得已交付原告2,000萬元後，相對應蘇○清之對
    價行為係自101年4月10、27日、同年5月4日、106年1月12日
    至108年9月22日止邀集經濟部會議、發函等（相關刑案判決
    附表四編號1至3、53至60，各該詳細時間、對價行為詳卷）
    ，換言之，相關刑案判決認定原告自101年8月15日起至104
    年12月14日止，或以現金、交付無記名支票方式交付賄賂蘇
    ○清收受，而蘇○清之對價行為則為附表四所示邀集會議、發
    函等行為，並未提及本件108年12月30日以○○公司名義匯款1
    00萬元至蘇○清政治獻金帳戶，則起訴書、相關刑案判決之
    事實均未提及本件原告於108年12月30日以○○公司名義匯款1
    00萬元至蘇○清政治獻金帳戶。
　⑶原告固主張匯款100萬元與蘇○清為行賄，且蘇○清之對價行為
    係相關刑案判決附表四編號53至60之行為云云（本院卷二第
    51頁）。惟按行賄、受賄罪之客體，一為賄賂，二為不正利
    益，所謂賄賂，指金錢或可以金錢計算之財物而言。再按判
    斷賄賂罪之隱藏性構成要件「對價關係」的成立與否，衡酌
    面向可歸納出包括是否偏離常軌及影響力二個層面。前者之
    審查基準，在於判認授受行為究為符合一般社會通念所容許
    之禮尚往來，或係偏離常軌之逸脫往來；後者之審查基準，
    則係釐清授受行為是否足以影響公務員就其職權作為之決定
    ，或民眾對於公務員執行職務之信賴，亦即依據一般社會健
    全通念，而判斷行求之一方所提供之金錢、財物或利益，是
    否足以收買公務員職權行為之行使或不行使。此二層面的具
    體認定標準，除了應探求授受雙方之認知及法律規範容許範
    圍（例如政治獻金法等）外，在偏離常軌之審查，也必須詳
    加探求例如授受之目的是否暗藏有擔保不法行為免遭查緝或
    稽查，抑在補貼職權行為之用意；授受行為是建立在業務上
    之審核關係，或如一般親朋好友間送往迎來之非業務關係；
    授受標的之名目、內容、價額或消費地點是否偏離常軌；授
    受之名義是否與系爭待決或已決事項有關；收受者是否出現
    一反常態的特別表現等客觀情形，本於社會常情及人性觀點
    加以判斷。在影響力之審認，亦須綜合衡酌例如授受行為是
    否足以影響公務員就職權行為之決定，或民眾對於公務員執
    行職務之信賴；職權行為之內容是否為特定關係事項；授受
    之時間是否與職權行為之決定有關聯性等客觀情形。至於該
    收受者實際上是否真正被影響、有無踐履行賄者所冀求之行
    為，皆不影響對價關係之認定（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4
    222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查，細繹相關刑案判決附表四
    編號53至60所示蘇○清職務上行為，分別為106年1月12日（
    余○洋等至經濟部與代理科長就太流/太百公司登記案會議）
    、107年4月10日（蘇○清提案公司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1
    07年4月19日（蘇○清於立法院第9屆第5會期經濟委員會第12
    次全體委員會議提案並質詢）、107年4月25日（蘇○清於立
    法院第9屆第5會期經濟委員會第13次委員會議質詢）、107
    年12月19日（蘇○清國會辦公室發函與經濟部商業司）、108
    年4月24日（蘇○清國會辦公室發函與經濟部商業司）、108
    年4月30日（蘇○清國會辦公室邀請經濟部商業司科長等就太
    流/太百公司案會議）、108年9月22日（蘇○清國會辦公室發
    函與經濟部），時間與本件匯款至蘇○清政治獻金帳戶時間
    差距逾3月至2年半不等，且原告於相關刑案中自承：蘇○清
    自106年以後並刻意與其疏遠，蘇○清基於舊情也會支持，但
    再也不肯主動，就我了解，蘇○清已無出什麼力了等語（相
    關刑案判決理由陸、三㈠⒉），則匯款100萬元與蘇○清與相關
    刑案判決附表編號53至60所示蘇○清行為之關聯性已低。其
    次，本件原告匯款至蘇○清政治獻金帳戶以捐贈政治獻金，
    符合一般社會通念所容許之禮尚往來，且蘇○清認知此筆款
    項為政治獻金，並據此開立收據乙節，有蘇○清111年3月30
    日陳述意見書1份（訴願卷一第456頁）在卷可考，是捐贈蘇
    ○清政治獻金乙事為政治獻金法規範容許範圍，並無偏離常
    軌之逸脫往來情事。再者，因蘇○清自106年起已逐漸淡出協
    助原告處理太流公司案（已如前述），則原告所提供之100
    萬元，顯不足以收買蘇○清以立法委員身分為職權行為之行
    使或不行使，況原告並未舉證說明匯款100萬元之行求、期
    約蘇○清職務上行為為何，及與相關刑案判決附表編號53至6
    0所示蘇○清行為之關聯性，揆諸上開意旨，應認原告捐贈蘇
    ○清政治獻金100萬元，並非賄賂，原告此部分行為並非行賄
    ，其上開主張委不可採。
　⑷原告另主張匯款100萬元與蘇○清為相關刑案認定犯行具接續
    犯、包括一罪關係，為既判力效力所及云云。所謂「接續犯
    」，係指多次之數行為，合於同一構成要件，但因係於同一
    時、地或甚為密接時、地之作為，而持續侵害同一法益，依
    社會通念，咸認其各舉動之獨立性極為薄弱，將之視為一個
    行為較合理，使各舉動構成單一之犯罪行為，給予一個法律
    上之評價。查原告捐贈蘇○清政治獻金100萬元，並非賄賂，
    原告此部分行為並非行賄（已如前述），且相關刑案判決認
    定原告交付賄賂與蘇○清時間自101年8月15日起至104年12月
    14日止，距本件匯款時間（108年12月30日）逾3年以上，況
    相關刑案判決認定原告或以現金、交付無記名支票模式行賄
    蘇○清，本件係以匯款方式為之，與相關刑案判決認定原告
    、蘇○清之行、收賄時間、模式均差距甚大，揆諸上開意旨
    ，應認原告捐贈蘇○清政治獻金100萬元部分，與相關刑案判
    決認定之行賄行為無接續犯、包括一罪關係，並非相關刑案
    判決既判力效力所及，原告上開主張並不可採。　
　⑸原告又主張捐贈蘇○清政治獻金100萬元部分，為相關刑案起
    訴書漏未記載，然仍與起訴之行賄行為具接續犯、包括一罪
    關係云云，惟按刑事訴訟法第267條規定，檢察官就犯罪事
    實一部起訴者，其效力及於全部。所謂「犯罪事實一部」，
    係指法院認具案件單一性不可分關係之實質上或裁判上一罪
    者而言。查原告捐贈蘇○清政治獻金100萬元部分，與相關刑
    案判決認定之行賄行為無接續犯、包括一罪關係，且相關刑
    案起訴書起訴之本件原告犯罪行為均經相關刑案判決（業經
    認定如前），揆諸上開意旨，原告捐贈蘇○清政治獻金100萬
    元行為，自無從為相關刑案起訴書起訴效力所及，原告此部
    分主張亦不可採。
　⑹至原告主張相關刑案中，原告另有匯款至陳○明、廖○棟、徐○
    明之政治獻金帳戶，然均認定為賄賂，本件為匯款入蘇○清
    政治獻金，亦應認定為賄賂云云。然查，細繹卷附相關刑案
    判決關於原告匯款至陳○明、廖○棟、徐○明政治獻金帳戶，
    其等對價行為分別如下：陳○明為「電話聯絡經濟部長沈榮
    津要求經濟部派員出席該公聽會」、廖○棟為「廖○棟委員辦
    公室丁○華主任邀集經濟部洽談太流公司/太百公司（SOGO）
    案會談等」等、徐○明為「協助東吳大學公聽會」，均各有
    相對應之對價行為（相關刑案判決陳○明部分見事實壹、四㈢
    、廖○棟部分見事實壹、三㈠至㈤及附表五、徐○明部分見事實
    壹、五㈡、），本件原告捐贈蘇○清政治獻金100萬元，蘇○清
    並無對價行為，並非賄賂已如前述，則原告此部分主張已不
    可採。
　㈣原告確有以○○公司名義捐贈政治獻金100萬元予李○穎之行為
    ，業經認定如前，原處分關於認定原告捐贈李○穎政治獻金1
    00萬元之事實並無違誤。
　㈤原處分已給予原告陳述意見機會： 
　  原處分作成前，被告以110年9月27日院台申肆字第11018327
    50號函請原告說明本件匯款與蘇○清、李○穎政治獻金各100
    萬元乙事，原告於同年10月6日函覆說明翁○利有向其陳報匯
    政治獻金與蘇○清、李○穎等節，被告復以110年l1月25日院
    台申肆字第1101833433號函原告說明涉有違反政治獻金法第
    14條第1項前段、第18條第1項第1、3款情形，請之陳述意見
    ，原告遂於同年12月7日函覆意見等節，有各該函文（原處
    分卷二第67至68、86至88、89至90、92至94頁）各1份在卷
    可參，足徵被告為原處分前，已給予原告陳述意見機會，原
    告主張未給予陳述意見機會云云，並不可採。
　㈥原告捐贈蘇○清、李○穎各100萬元，各同時違反政治獻金法第
    14條第1項禁止以他人名義捐贈，及第18條第1項第l款對同
    一擬參選人捐贈限額l0萬元之規定，則原告違反上開法條之
    捐贈金額分別為100萬元、90萬元，依行政罰法第24條第1項
    從重以違反金額l00萬元計算，被告依政治獻金法第29條第2
    項、裁罰基準第5點第2款所定額度，以原處分各處以違反金
    額1倍計算罰鍰100萬元，並無違誤，原告指摘原處分就捐贈
    李○穎部分裁量怠惰，並無可採。
　㈦綜上，被告以原處分就捐贈蘇○清、李○穎政治獻金各100萬元
    之行為，各處罰鍰100萬元，並無違法，訴願決定予以維持
    ，核無不合。原告訴請撤銷，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判決基礎已經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
    經本院斟酌後，認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無一一論述的必要
    ，一併說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9 　　日
                                審判長法  官  鍾啟煌
                                      法  官  李毓華
                                      法  官  蔡如惠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
    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
    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
    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
    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
    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
    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
    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9 　　日
                                      書記官　陳湘文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五庭
112年度訴字第283號
113年12月5日辯論終結
原      告  李恒隆
訴訟代理人  劉緒倫  律師
            蘇意淨  律師
被      告  監察院                                      
代  表  人  陳菊（院長）         
訴訟代理人  羅莉倫                
            石佩鑫                
上列當事人間政治獻金法事件，原告不服監察院中華民國111年12月29日院台訴字第1123250003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事實概要：
 　 被告查認原告假借訴外人○○國際有限公司（下稱○○公司）名義於民國108年12月30日捐贈109年立法委員擬參選人
　　蘇○清、李○穎政治獻金各新臺幣（下同）100萬元，違反政治獻金法第14條第1項、第18條第1項第1款規定。被告認原告捐贈政治獻金超過每年對同一擬參選人捐贈總額10萬元上限，依同法第29條第2項規定，以111年8月29日以院台申肆字第1111832113號裁處書（下稱原處分）裁處原告各罰鍰100萬元（合計裁處罰鍰200萬元）。原告不服，提起訴願，遭決定駁回，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原告起訴主張及聲明：
  ㈠原處分關於認定捐贈蘇○清政治獻金100萬元之事實有所違誤：
　⒈依證人翁○利（下稱姓名）110年7月16日函、紀○鴻110年5月12日函，捐贈與蘇○清、李○穎之100萬元，為翁○利於108年12月30日或29日在臺北市忠孝東路路統領百貨公司辦公室交付現金與紀○鴻，再由紀○鴻匯款至蘇○清、李○穎之政治獻金帳戶，原告未實施以他人名義為政治獻金之捐贈行為。原處分及訴願決定未予詳查，逕以原告以○○公司名義捐贈政治獻金，自有未合，應予撤銷。　
　⒉原告就捐贈蘇○清政治獻金100萬元部分，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9年度原矚重訴字第1號（下稱相關刑案）刑事判決處罰，依一事不二罰原則，被告自不得再為原處分：
　⑴依109年9月17日電廉一字第10978571540號「法務部調查局北部地區機動工作站刑事案件移送書」（下稱移送書）所載：「㈠李恒隆行賄蘇○清2,680萬元、行賄余○洋154萬元部分：……李恒隆為答謝蘇○清、余○洋接續於108年所為之職務行為，遂指示具犯意聯絡之翁○利……於108年12月30日透過友人紀○鴻經營之○○國際有限公司匯款100萬元至蘇○清政治獻金專戶作為對償。」是以，此筆匯入蘇○清政治獻金專戶之100萬元為相關刑案偵查之事實範圍内。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下稱臺北地檢）檢察官起訴書所載犯罪事實固未記載此筆100萬元，然檢察官認此部分非原告行賄蘇○清及蘇○清收賄範圍，而應另為不起訴處分，故此應確屬檢察官漏未列入起訴書之犯罪事實。
　⑵相關刑案判決雖未記載原告捐贈蘇○清政治獻金100萬元，然認定蘇○清係基於李恒隆請託幫助太平洋流通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太流公司）案，因而與其形成長期之合作關係，在此合作關係下，先後收受行賄方所交付之賄款，堪認係出於同一犯罪計晝，基於單一之決意接續所為，且侵害法益同一，而以接續犯論以包括之一罪，應屬刑事訴訟法第267條所規定之實質上一罪，檢察官僅就一部起訴，其效力應及於全部犯罪事實，而應認原告捐贈蘇○清政治獻金100萬元為起訴效力所及；又其一部事實已經實體上判決者，對於構成一罪之其他事實（按指原告捐贈蘇○清政治獻金100萬元），基於審判不可分之關係，亦為相關刑案判決效力所及。
　⑶原告捐贈蘇○清政治獻金100萬元係有蘇○清之對價行為，縱於106年8月間蘇○清知悉調查局已在蒐證，而淡出協助，但自107年4月至108年9月間，仍接續為相關刑案判決附表四編號53至60所載修法、質詢、召開專案會議、發函等行為，且衡諸相關刑事判決記載余○洋協助辦理之過程，皆係先辦事，再付款，則捐贈蘇○清政治獻金100萬元亦屬先辦事再付款之形態，應屬行賄罪之一部分，並非政治獻金。況相關刑案中，原告另有匯款至陳○明、廖○棟、徐○明之政治獻金帳戶，然均認定為賄賂，本件亦為匯款入蘇○清政治獻金，卻遭被告認定為政治獻金？
　㈡原處分關於認定捐贈李○穎政治獻金100萬元之事實有所違誤：
　⒈依翁○利於108年12月30日或29日在臺北市忠孝東路路統領百貨公司辦公室交付現金與紀○鴻，再由紀○鴻匯款至蘇○清、李○穎之政治獻金帳戶，原告未實施以他人名義為政治獻金之捐贈行為。原處分及訴願決定未予詳查，逕以原告以○○公司名義捐贈政治獻金，自有未合，應予撤銷。　　
　⒉原告與李○穎之父李○進為多年舊識，原告基於與李○進之私誼而贊助李○穎選舉。然因李○穎非有公職身份，且原告係基於與李○進之私誼，且原告亦無報銷抵稅之需求，原告實可逕贈與李○進即可，然因囑附翁○利辦理時，未特別交待說明，致翁○利將款項匯入李○穎之政治獻金帳戶，實屬有誤，惟此情節尚屬輕微，原處分未顧及情節過程，自屬過重，應予減輕，始符比例原則。
　⒊原處分未給予原告陳述意見機會，且裁量怠惰：
　　承上，被告本應於裁罰前通知原告、翁○利、○○公司相關人等到場陳述意見，並應依行政程序法第36條規定，對當事人有利及不利事項一律注意，然其卻逕依偵查筆錄及書面陳述為依據，直接對原告處以高額之罰鍰，且原處分對事實亦確有諸多誤解，且未釐清事實後全盤考量行為人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行為應受責難之程度及所生影響，即為原處分顯有裁量怠惰之違法。
　㈢聲明：
　⒈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三、被告答辯及聲明：
  ㈠原處分關於認定捐贈蘇○清政治獻金100萬元之事實並無違誤：
　⒈原告確有實施以他人名義捐贈之行為：
　⑴原告109年8月28日相關刑案調查中，自承指示翁○利協助輾轉委託紀○鴻以○○公司名義，捐贈各100萬元至蘇○清、李○穎之政治獻金帳戶等語，與翁○利、紀○鴻調詢時供述情節相符。又被告分別函請○○公司、翁○利及原告說明，○○公司110年5月12日函復略以：該公司負責人紀○鴻於檢察官偵訊已據實陳述，係受其友人蔡○國之託，自翁○利處取得捐款金額，並依所提供匯款資料辦理匯款，該公司並無實質支出，其負責人紀○鴻於調查局及地檢署之證述均依事實完整陳述，無其他補充等語；翁○利110年7月16日函復略以：系爭捐贈金錢均為原告所有，當時係委託友人蔡○國介紹之紀○鴻協助，以○○公司名義匯款捐贈蘇○清及李○穎；完成匯款後均有通報原告。有關本案捐贈實情，渠於109年8月26日在法務部調查局北部地區機動工作站所受提示之證物、通訊監察譯文與案情之證述，均實在，無其他補充等語。又原告110年10月6日函復，除未否認所詢其在偵查庭之上開供述為實情外，並補充說明，有接獲翁○利回報已匯出政治獻金，又其與李○穎之父李○進為多年舊識，李○穎係渠從小看著長大的晚輩，參選立法委員當然予以支持並贊助政治獻金等語。
　⑵被告經綜整上開卷證，認定違反政治獻金法第14條第1項禁止以他人名義捐贈，及第18條第1項第1款對單一擬參選人捐贈限額等規定，並以110年11月25日院台申肆字第1101833433號函請原告陳述意見，原告於同年12月7日陳述，其於偵查中固坦承以金錢指示翁○利協助，以○○公司名義為捐贈各100萬元與蘇○清、李○穎，然其供述所捐金錢為先代墊，將來擬向新加坡天義公司請款，只是尚未告知該公司及其股東而已云云，並提出偵查筆錄節本為證，另主張案件尚於法院管轄，同筆金錢既經檢察官以行賄罪起訴，何能同時違反本法規定等語。由上揭原告歷次說明及陳述可知，原告坦認捐贈蘇○清、李○穎各100萬元確為其所有、翁○利洽借他人名義捐贈為其指示、其於偵查庭之自白及供述為實情等情節，原告事後否認上情，委無足採。
　⒉原告就捐贈蘇○清政治獻金100萬元部分，與相關刑案所認定之犯行無關，原處分未違反一事不二罰：
　  移送書記載：「㈠李恒隆行賄蘇○清2,680萬元、行賄余○洋154萬元部分：……108年12月間，經濟部認為前述東吳大學舉辦之公聽會内容不明確……不願派員出席……李恒隆為答謝蘇○清、余○洋接續於108年所為之職務行為，遂指示具犯意聯絡之翁○利……於108年12月30日透過友人紀○鴻經營之○○公司匯款100萬元至蘇○清政治獻金專戶作為對價」參以起訴書記載：「蘇○清於106年間不得已交付李恒隆2,000萬元後，對李恒隆原先請託其協助取回太流公司經營權乙事，雖不再如105年以前之積極……惟亦不敢全然罷手，深怕護航李恒隆之行為落差過於明顯，……多半事項均委由余○洋邀集經濟部開會、發函，蘇○清本身僅間歇性參與公司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等議案，欲淡化涉入太流增資登記爭議案，僅於107年4月至108年9月接續為修法、召開會議及發函等7次行為」比對起訴書節本附表二編號60之職務行為記載：「蘇○清以立法委員蘇○清國會辦公室108年9月22日蘇立(108)字第108000065號函，要求經濟部依現行公司法第9條第4項予以撤銷太流公司虚偽不實之公司登記」，相關刑案判決附表四編號60記載：「立委蘇○清國會辦公室108年09月22日蘇立(108)字第108000065號函發函經濟部：要求經濟部依現行公司法第9條第4項予以撤銷太流公司虚偽不實之公司登記」，足見相關刑案判決所認定之犯罪時間及行為態樣均在起訴書犯罪事實「僅於107年4月至108年9月接續為修法、召開會議及發函等7次行為」之範圍。且移送書認定匯至蘇○清政治獻金帳戶之100萬元之對價行為係蘇○清施壓經濟部派員出席東吳大學舉辦公聽會，而認定原告行賄金額為2,680萬元，然起訴書認定蘇○清並未參與施壓經濟部派員出席公聽會，該100萬元無職務上對價行為，因而未起訴此部分，將原告行賄蘇○清之金額減為2,580萬元。再對照原告以他人名義捐贈政治獻金100萬元給立法委員擬參選人陳○明部分，移送書及起訴書均認係假政治獻金之賄賂交付；相關刑案判決繼而依起訴書所列犯罪行為時間及不法所得金額而認定有罪，且相關刑案判決並無蘇○清收受此100萬元相對應之職務行為，則原告匯款至蘇○清政治獻金帳戶與相關刑案無關，非相關刑案判決效力所及。
　㈡原處分關於認定捐贈李○穎政治獻金100萬元之事實並無違誤：
　⒈原告確已實施以他人名義捐贈之行為：
　　原告先後坦認指示翁○利協助，以○○公司名義為捐贈各100萬元與蘇○清、李○穎等語，且○○公司110年5月12日函、翁○利110年7月16日函內容亦相符，足證原告確有以他人名義捐贈之行為。
　⒉又依原告於110年10月6日函復：「本人與李委員之父親李○進為多年舊識，李委員亦係本人從小看著長大之晚輩，其參選立法委員本人當然予以支持，並贊助政治獻金」、「原告於事件發生時之候選人李○穎並無任何利害關係，亦無任何事情向其請託，只是因為原告與其父親之私交而予以幫忙而已」，足見原告轉輾委託以○○公司名義匯至擬參選人李○穎政治金專戶之l00萬元，確為政治獻金無誤。
　⒊縱原告自稱其本大可直接贈與金錢、只因使用人翁○利不諳法致方式不適當云云，然無礙於原告違反政治獻金法第14條第1項、第18條第1項規定以他人名義超限捐贈政治獻金之行為，甚且原告倘直接交付l00萬元現金，其捐贈方式及金額違反政治獻金法第18條第1項規定，仍屬違法捐贈。　
　㈢原處分已給予原告陳述意見機會，且並無裁量怠惰：
  ⒈被告前以110年9月27日院台申肆字第1101832750號函請原告說明案情，詳載查詢之法律依據、查詢之目的、限期說明及違反之效果，經原告於同年10月6日回復說明，被告又以110年4月29日院台申肆字第1101831144號函、同年7月6日院台申肆字第1101831886號函，分別請○○公司、翁○利說明案情，並確認紀○鴻、翁○利等人於相關刑案調詢筆錄陳述關於本件情節。被告復以110年l1月25日院台申肆字第1101833433號函原告（其上記載原因事實及法規依據、限期原告提出陳述書之期限等）給予陳述意見之機會，原告已於同年12月7日陳述在卷。足徵已恪遵法律正當程序。
  ⒉又政治獻金法第29條第2項規定，違反第14條、第18條第1項或第3項規定捐贈政治獻金者，按其違反規定之捐贈金額處2倍以下之罰鍰；又依行政罰法第24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一行為違反數個行政法上義務規定而應處罰鍰者，依法定罰鍰額最高之規定裁處。準此，原告捐贈李○穎100萬元部分，同時違反政治獻金法第14條第1項禁止以他人名義捐贈，及第18條第1項第l款對同一擬參選人捐贈限額l0萬元之規定，依各該法條違反金額，前者為100萬元，後者為90萬元，依行政罰法第24條第1項從重以違反金額l00萬元計算，被告於本法所定「處以2倍以下之罰鍰」額度範圍內，審酌原告違反本法規定應受責難、所生影響等，依政治獻金法案件裁罰基準第5點第2款之規定，處以違反金額1倍計算之罰鍰，是原告指摘裁量怠惰，並無可採。
  ㈣並聲明：
　⒈原告之訴駁回。
　⒉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四、前開事實概要欄所載事實，有玉山銀行匯款申請單影本2紙（原處分卷一第86、87頁）、營利事業捐贈收入影本2紙（原處分卷二第71、72頁）、原處分（本院卷一第19至26頁）及訴願決定（本院卷一第29至46頁）附卷可稽，且為兩造所不爭執，堪信為真實。   
五、本院之判斷：　
　㈠應適用之法規：
　⒈政治獻金法第1條規定：「為規範及管理政治獻金，促進國民政治參與，確保政治活動公平及公正，健全民主政治發展，特制定本法。」、第2條第1款規定：「本法用詞，定義如下：一、政治獻金：指對從事競選活動或其他政治相關活動之個人或團體，無償提供之動產或不動產、不相當對價之給付、債務之免除或其他經濟利益。但黨費、會費或義工之服務，不包括在內。」、第14條第1項規定：「任何人不得以本人以外之名義捐贈或為超過新臺幣一萬元之匿名捐贈。」、第18條第1項第1款、第3項第1款規定：「（第1項）對同一（組）擬參選人每年捐贈總額，不得超過下列金額：一、個人：新臺幣十萬元。……（第3項）對不同擬參選人每年捐贈總額，合計不得超過下列金額：一、個人：新臺幣三十萬元。」、第29條第2項規定：「違反……第十四條……第十八條第一項……規定捐贈政治獻金者，按其違反規定之捐贈金額處二倍以下之罰鍰。」。
　⒉又監察院為處理政治獻金發之裁罰事件，建立執法的公平性，而訂立政治獻金法案件裁罰基準（下稱裁罰基準），其中第5點第2款規定：「依本法第29條第2項規定裁罰者，罰鍰基準如下：……㈡違反規定之捐贈金額逾十萬元，一百萬元以下者：處該金額一倍之罰鍰。」核與政治獻金法之授權目的、內容與範圍並無不合，得予適用。
  ⒊行政罰法第24條第1項規定：「（第1項）一行為違反數個行政法上義務規定而應處罰鍰者，依法定罰鍰額最高之規定裁處。但裁處之額度，不得低於各該規定之罰鍰最低額。」、第25條規定：「數行為違反同一或不同行政法上義務之規定者，分別處罰之。」。　　
　㈡紀○鴻於108年12月30日以○○公司名義匯款各100萬元至蘇○清、李○穎之政治獻金帳戶乙節，有玉山銀行匯款申請單影本2紙（原處分卷一第86、87頁）、營利事業捐贈收入影本2紙（原處分卷二第71、72頁）在卷可參，復為兩造所均不否認，此部分事實，核先認定。
　㈢原處分關於認定捐贈蘇○清政治獻金100萬元之事實並無違誤：
　⒈原告確有以○○公司名義捐贈政治獻金100萬元予蘇○清之行為：
　  原告先後自承，經其要求翁○利以其友人公司（按指紀○鴻之○○公司）捐贈政治獻金各100萬元與蘇○清、李○穎等語一致，有原告109年8月28日調查筆錄（原處分卷一第102至117頁）、109年8月26日訊問筆錄（原處分卷一第94至100頁）在卷可參，核與翁○利先後證稱，原告要求我捐贈蘇○清、李○穎各100萬元政治獻金，並提供200萬元，我透過蔡○國友人（按指紀○鴻）匯款等語，及出具與被告之陳述意見函內容相符，有翁○利109年8月26日調查筆錄（原處分卷一第121至180頁）、109年8月28日訊問筆錄（原處分卷一第181至191頁）、翁○利110年7月16日函（訴願卷一第495至499頁）在卷可參，復勾稽紀○鴻先後一致證稱，蔡○國傳訊息告知要以○○公司名義各捐贈100萬元至蘇○清、李○穎之政治獻金帳戶，蔡○國朋友（按指翁○利）在統領百貨某辦公室交付其現金200萬元，其以○○公司名義匯款各100萬元至蘇○清、李○穎之政治獻金帳戶等語，有紀○鴻109年7月31日調查筆錄（原處分卷一第74至79頁）、109年7月31日訊問筆錄（原處分卷一第89至92頁）及Line對話訊息影本（原處分卷一第81至84頁）在卷可稽。復觀諸卷附紀○鴻之簽收單（原處分卷一第85頁）記載：「收政治現金200萬元整。」，及出具與被告之110年5月12院台申肆字第1101831144號函（訴願卷一第493頁）記載略以：應友人蔡○國之託以○○公司名義匯款各100萬元至蘇○清、李○穎之政治獻金帳戶等語，足認原告確有指示翁○利以○○公司名義捐贈政治獻金各100萬元予蘇○清、李○穎之行為。原告供稱無以○○公司名義捐贈政治獻金云云，顯為事後卸責之詞，並不可採。
　⒉本院認原告捐贈蘇○清政治獻金100萬元部分，並非賄賂，且與相關刑案判決無關：
　⑴原告前因違反貪污治罪條例第11條第4項、第2項之非公務員對公務員不違背職務交付賄賂罪，經相關刑案判決原告有期徒刑6月（2罪）、4月、3月，應執行有期徒刑1年2月、附條件緩刑確定，有該刑事判決1份（本院外放卷）在卷可考，為兩造所坦認，堪信為真實。
　⑵觀諸卷附相關刑案起訴書未提及本件108年12月30日以○○公司名義匯款100萬元至蘇○清政治獻金帳戶乙節，為兩造所不爭執，復有起訴書在卷可參（原處分卷二第1至28頁）；又相關刑案判決（本院外放卷）關於原告部分為事實壹、二㈠至㈣、理由陸、一㈠（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經核相關刑案判決認定事實壹、二㈠至㈣，認定原告行賄蘇○清之時間分別為101年8月15日前某日至104年12月14日（各該詳細時間詳卷），或以交付無記名支票或以現金方式交與蘇○清收受（交付賄賂金額共計2,580萬元），相對應蘇○清之對價行為係自101年4月10日起迄105年12月30日止之邀集經濟部會議、經濟委員會提案等（相關刑案判決附表四編號1至52，各該詳細時間、對價行為詳卷），至理由陸、一㈠（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時間分別為101年初原告與蘇○清認識當下、蘇○清於106年間不得已交付原告2,000萬元後，相對應蘇○清之對價行為係自101年4月10、27日、同年5月4日、106年1月12日至108年9月22日止邀集經濟部會議、發函等（相關刑案判決附表四編號1至3、53至60，各該詳細時間、對價行為詳卷），換言之，相關刑案判決認定原告自101年8月15日起至104年12月14日止，或以現金、交付無記名支票方式交付賄賂蘇○清收受，而蘇○清之對價行為則為附表四所示邀集會議、發函等行為，並未提及本件108年12月30日以○○公司名義匯款100萬元至蘇○清政治獻金帳戶，則起訴書、相關刑案判決之事實均未提及本件原告於108年12月30日以○○公司名義匯款100萬元至蘇○清政治獻金帳戶。
　⑶原告固主張匯款100萬元與蘇○清為行賄，且蘇○清之對價行為係相關刑案判決附表四編號53至60之行為云云（本院卷二第51頁）。惟按行賄、受賄罪之客體，一為賄賂，二為不正利益，所謂賄賂，指金錢或可以金錢計算之財物而言。再按判斷賄賂罪之隱藏性構成要件「對價關係」的成立與否，衡酌面向可歸納出包括是否偏離常軌及影響力二個層面。前者之審查基準，在於判認授受行為究為符合一般社會通念所容許之禮尚往來，或係偏離常軌之逸脫往來；後者之審查基準，則係釐清授受行為是否足以影響公務員就其職權作為之決定，或民眾對於公務員執行職務之信賴，亦即依據一般社會健全通念，而判斷行求之一方所提供之金錢、財物或利益，是否足以收買公務員職權行為之行使或不行使。此二層面的具體認定標準，除了應探求授受雙方之認知及法律規範容許範圍（例如政治獻金法等）外，在偏離常軌之審查，也必須詳加探求例如授受之目的是否暗藏有擔保不法行為免遭查緝或稽查，抑在補貼職權行為之用意；授受行為是建立在業務上之審核關係，或如一般親朋好友間送往迎來之非業務關係；授受標的之名目、內容、價額或消費地點是否偏離常軌；授受之名義是否與系爭待決或已決事項有關；收受者是否出現一反常態的特別表現等客觀情形，本於社會常情及人性觀點加以判斷。在影響力之審認，亦須綜合衡酌例如授受行為是否足以影響公務員就職權行為之決定，或民眾對於公務員執行職務之信賴；職權行為之內容是否為特定關係事項；授受之時間是否與職權行為之決定有關聯性等客觀情形。至於該收受者實際上是否真正被影響、有無踐履行賄者所冀求之行為，皆不影響對價關係之認定（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4222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查，細繹相關刑案判決附表四編號53至60所示蘇○清職務上行為，分別為106年1月12日（余○洋等至經濟部與代理科長就太流/太百公司登記案會議）、107年4月10日（蘇○清提案公司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107年4月19日（蘇○清於立法院第9屆第5會期經濟委員會第12次全體委員會議提案並質詢）、107年4月25日（蘇○清於立法院第9屆第5會期經濟委員會第13次委員會議質詢）、107年12月19日（蘇○清國會辦公室發函與經濟部商業司）、108年4月24日（蘇○清國會辦公室發函與經濟部商業司）、108年4月30日（蘇○清國會辦公室邀請經濟部商業司科長等就太流/太百公司案會議）、108年9月22日（蘇○清國會辦公室發函與經濟部），時間與本件匯款至蘇○清政治獻金帳戶時間差距逾3月至2年半不等，且原告於相關刑案中自承：蘇○清自106年以後並刻意與其疏遠，蘇○清基於舊情也會支持，但再也不肯主動，就我了解，蘇○清已無出什麼力了等語（相關刑案判決理由陸、三㈠⒉），則匯款100萬元與蘇○清與相關刑案判決附表編號53至60所示蘇○清行為之關聯性已低。其次，本件原告匯款至蘇○清政治獻金帳戶以捐贈政治獻金，符合一般社會通念所容許之禮尚往來，且蘇○清認知此筆款項為政治獻金，並據此開立收據乙節，有蘇○清111年3月30日陳述意見書1份（訴願卷一第456頁）在卷可考，是捐贈蘇○清政治獻金乙事為政治獻金法規範容許範圍，並無偏離常軌之逸脫往來情事。再者，因蘇○清自106年起已逐漸淡出協助原告處理太流公司案（已如前述），則原告所提供之100萬元，顯不足以收買蘇○清以立法委員身分為職權行為之行使或不行使，況原告並未舉證說明匯款100萬元之行求、期約蘇○清職務上行為為何，及與相關刑案判決附表編號53至60所示蘇○清行為之關聯性，揆諸上開意旨，應認原告捐贈蘇○清政治獻金100萬元，並非賄賂，原告此部分行為並非行賄，其上開主張委不可採。
　⑷原告另主張匯款100萬元與蘇○清為相關刑案認定犯行具接續犯、包括一罪關係，為既判力效力所及云云。所謂「接續犯」，係指多次之數行為，合於同一構成要件，但因係於同一時、地或甚為密接時、地之作為，而持續侵害同一法益，依社會通念，咸認其各舉動之獨立性極為薄弱，將之視為一個行為較合理，使各舉動構成單一之犯罪行為，給予一個法律上之評價。查原告捐贈蘇○清政治獻金100萬元，並非賄賂，原告此部分行為並非行賄（已如前述），且相關刑案判決認定原告交付賄賂與蘇○清時間自101年8月15日起至104年12月14日止，距本件匯款時間（108年12月30日）逾3年以上，況相關刑案判決認定原告或以現金、交付無記名支票模式行賄蘇○清，本件係以匯款方式為之，與相關刑案判決認定原告、蘇○清之行、收賄時間、模式均差距甚大，揆諸上開意旨，應認原告捐贈蘇○清政治獻金100萬元部分，與相關刑案判決認定之行賄行為無接續犯、包括一罪關係，並非相關刑案判決既判力效力所及，原告上開主張並不可採。　
　⑸原告又主張捐贈蘇○清政治獻金100萬元部分，為相關刑案起訴書漏未記載，然仍與起訴之行賄行為具接續犯、包括一罪關係云云，惟按刑事訴訟法第267條規定，檢察官就犯罪事實一部起訴者，其效力及於全部。所謂「犯罪事實一部」，係指法院認具案件單一性不可分關係之實質上或裁判上一罪者而言。查原告捐贈蘇○清政治獻金100萬元部分，與相關刑案判決認定之行賄行為無接續犯、包括一罪關係，且相關刑案起訴書起訴之本件原告犯罪行為均經相關刑案判決（業經認定如前），揆諸上開意旨，原告捐贈蘇○清政治獻金100萬元行為，自無從為相關刑案起訴書起訴效力所及，原告此部分主張亦不可採。
　⑹至原告主張相關刑案中，原告另有匯款至陳○明、廖○棟、徐○明之政治獻金帳戶，然均認定為賄賂，本件為匯款入蘇○清政治獻金，亦應認定為賄賂云云。然查，細繹卷附相關刑案判決關於原告匯款至陳○明、廖○棟、徐○明政治獻金帳戶，其等對價行為分別如下：陳○明為「電話聯絡經濟部長沈榮津要求經濟部派員出席該公聽會」、廖○棟為「廖○棟委員辦公室丁○華主任邀集經濟部洽談太流公司/太百公司（SOGO）案會談等」等、徐○明為「協助東吳大學公聽會」，均各有相對應之對價行為（相關刑案判決陳○明部分見事實壹、四㈢、廖○棟部分見事實壹、三㈠至㈤及附表五、徐○明部分見事實壹、五㈡、），本件原告捐贈蘇○清政治獻金100萬元，蘇○清並無對價行為，並非賄賂已如前述，則原告此部分主張已不可採。
　㈣原告確有以○○公司名義捐贈政治獻金100萬元予李○穎之行為，業經認定如前，原處分關於認定原告捐贈李○穎政治獻金100萬元之事實並無違誤。
　㈤原處分已給予原告陳述意見機會： 
　  原處分作成前，被告以110年9月27日院台申肆字第1101832750號函請原告說明本件匯款與蘇○清、李○穎政治獻金各100萬元乙事，原告於同年10月6日函覆說明翁○利有向其陳報匯政治獻金與蘇○清、李○穎等節，被告復以110年l1月25日院台申肆字第1101833433號函原告說明涉有違反政治獻金法第14條第1項前段、第18條第1項第1、3款情形，請之陳述意見，原告遂於同年12月7日函覆意見等節，有各該函文（原處分卷二第67至68、86至88、89至90、92至94頁）各1份在卷可參，足徵被告為原處分前，已給予原告陳述意見機會，原告主張未給予陳述意見機會云云，並不可採。
　㈥原告捐贈蘇○清、李○穎各100萬元，各同時違反政治獻金法第14條第1項禁止以他人名義捐贈，及第18條第1項第l款對同一擬參選人捐贈限額l0萬元之規定，則原告違反上開法條之捐贈金額分別為100萬元、90萬元，依行政罰法第24條第1項從重以違反金額l00萬元計算，被告依政治獻金法第29條第2項、裁罰基準第5點第2款所定額度，以原處分各處以違反金額1倍計算罰鍰100萬元，並無違誤，原告指摘原處分就捐贈李○穎部分裁量怠惰，並無可採。
　㈦綜上，被告以原處分就捐贈蘇○清、李○穎政治獻金各100萬元之行為，各處罰鍰100萬元，並無違法，訴願決定予以維持，核無不合。原告訴請撤銷，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判決基礎已經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經本院斟酌後，認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無一一論述的必要，一併說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9 　　日
                                審判長法  官  鍾啟煌
                                      法  官  李毓華
                                      法  官  蔡如惠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9 　　日
                                      書記官　陳湘文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五庭
112年度訴字第283號
113年12月5日辯論終結
原      告  李恒隆
訴訟代理人  劉緒倫  律師
            蘇意淨  律師
被      告  監察院                                      
代  表  人  陳菊（院長）         
訴訟代理人  羅莉倫                
            石佩鑫                
上列當事人間政治獻金法事件，原告不服監察院中華民國111年12月29日院台訴字第1123250003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事實概要：
 　 被告查認原告假借訴外人○○國際有限公司（下稱○○公司）名義於民國108年12月30日捐贈109年立法委員擬參選人
　　蘇○清、李○穎政治獻金各新臺幣（下同）100萬元，違反政治獻金法第14條第1項、第18條第1項第1款規定。被告認原告捐贈政治獻金超過每年對同一擬參選人捐贈總額10萬元上限，依同法第29條第2項規定，以111年8月29日以院台申肆字第1111832113號裁處書（下稱原處分）裁處原告各罰鍰100萬元（合計裁處罰鍰200萬元）。原告不服，提起訴願，遭決定駁回，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原告起訴主張及聲明：
  ㈠原處分關於認定捐贈蘇○清政治獻金100萬元之事實有所違誤：
　⒈依證人翁○利（下稱姓名）110年7月16日函、紀○鴻110年5月12日函，捐贈與蘇○清、李○穎之100萬元，為翁○利於108年12月30日或29日在臺北市忠孝東路路統領百貨公司辦公室交付現金與紀○鴻，再由紀○鴻匯款至蘇○清、李○穎之政治獻金帳戶，原告未實施以他人名義為政治獻金之捐贈行為。原處分及訴願決定未予詳查，逕以原告以○○公司名義捐贈政治獻金，自有未合，應予撤銷。　
　⒉原告就捐贈蘇○清政治獻金100萬元部分，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9年度原矚重訴字第1號（下稱相關刑案）刑事判決處罰，依一事不二罰原則，被告自不得再為原處分：
　⑴依109年9月17日電廉一字第10978571540號「法務部調查局北部地區機動工作站刑事案件移送書」（下稱移送書）所載：「㈠李恒隆行賄蘇○清2,680萬元、行賄余○洋154萬元部分：……李恒隆為答謝蘇○清、余○洋接續於108年所為之職務行為，遂指示具犯意聯絡之翁○利……於108年12月30日透過友人紀○鴻經營之○○國際有限公司匯款100萬元至蘇○清政治獻金專戶作為對償。」是以，此筆匯入蘇○清政治獻金專戶之100萬元為相關刑案偵查之事實範圍内。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下稱臺北地檢）檢察官起訴書所載犯罪事實固未記載此筆100萬元，然檢察官認此部分非原告行賄蘇○清及蘇○清收賄範圍，而應另為不起訴處分，故此應確屬檢察官漏未列入起訴書之犯罪事實。
　⑵相關刑案判決雖未記載原告捐贈蘇○清政治獻金100萬元，然認定蘇○清係基於李恒隆請託幫助太平洋流通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太流公司）案，因而與其形成長期之合作關係，在此合作關係下，先後收受行賄方所交付之賄款，堪認係出於同一犯罪計晝，基於單一之決意接續所為，且侵害法益同一，而以接續犯論以包括之一罪，應屬刑事訴訟法第267條所規定之實質上一罪，檢察官僅就一部起訴，其效力應及於全部犯罪事實，而應認原告捐贈蘇○清政治獻金100萬元為起訴效力所及；又其一部事實已經實體上判決者，對於構成一罪之其他事實（按指原告捐贈蘇○清政治獻金100萬元），基於審判不可分之關係，亦為相關刑案判決效力所及。
　⑶原告捐贈蘇○清政治獻金100萬元係有蘇○清之對價行為，縱於106年8月間蘇○清知悉調查局已在蒐證，而淡出協助，但自107年4月至108年9月間，仍接續為相關刑案判決附表四編號53至60所載修法、質詢、召開專案會議、發函等行為，且衡諸相關刑事判決記載余○洋協助辦理之過程，皆係先辦事，再付款，則捐贈蘇○清政治獻金100萬元亦屬先辦事再付款之形態，應屬行賄罪之一部分，並非政治獻金。況相關刑案中，原告另有匯款至陳○明、廖○棟、徐○明之政治獻金帳戶，然均認定為賄賂，本件亦為匯款入蘇○清政治獻金，卻遭被告認定為政治獻金？
　㈡原處分關於認定捐贈李○穎政治獻金100萬元之事實有所違誤：
　⒈依翁○利於108年12月30日或29日在臺北市忠孝東路路統領百貨公司辦公室交付現金與紀○鴻，再由紀○鴻匯款至蘇○清、李○穎之政治獻金帳戶，原告未實施以他人名義為政治獻金之捐贈行為。原處分及訴願決定未予詳查，逕以原告以○○公司名義捐贈政治獻金，自有未合，應予撤銷。　　
　⒉原告與李○穎之父李○進為多年舊識，原告基於與李○進之私誼而贊助李○穎選舉。然因李○穎非有公職身份，且原告係基於與李○進之私誼，且原告亦無報銷抵稅之需求，原告實可逕贈與李○進即可，然因囑附翁○利辦理時，未特別交待說明，致翁○利將款項匯入李○穎之政治獻金帳戶，實屬有誤，惟此情節尚屬輕微，原處分未顧及情節過程，自屬過重，應予減輕，始符比例原則。
　⒊原處分未給予原告陳述意見機會，且裁量怠惰：
　　承上，被告本應於裁罰前通知原告、翁○利、○○公司相關人等到場陳述意見，並應依行政程序法第36條規定，對當事人有利及不利事項一律注意，然其卻逕依偵查筆錄及書面陳述為依據，直接對原告處以高額之罰鍰，且原處分對事實亦確有諸多誤解，且未釐清事實後全盤考量行為人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行為應受責難之程度及所生影響，即為原處分顯有裁量怠惰之違法。
　㈢聲明：
　⒈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三、被告答辯及聲明：
  ㈠原處分關於認定捐贈蘇○清政治獻金100萬元之事實並無違誤：
　⒈原告確有實施以他人名義捐贈之行為：
　⑴原告109年8月28日相關刑案調查中，自承指示翁○利協助輾轉委託紀○鴻以○○公司名義，捐贈各100萬元至蘇○清、李○穎之政治獻金帳戶等語，與翁○利、紀○鴻調詢時供述情節相符。又被告分別函請○○公司、翁○利及原告說明，○○公司110年5月12日函復略以：該公司負責人紀○鴻於檢察官偵訊已據實陳述，係受其友人蔡○國之託，自翁○利處取得捐款金額，並依所提供匯款資料辦理匯款，該公司並無實質支出，其負責人紀○鴻於調查局及地檢署之證述均依事實完整陳述，無其他補充等語；翁○利110年7月16日函復略以：系爭捐贈金錢均為原告所有，當時係委託友人蔡○國介紹之紀○鴻協助，以○○公司名義匯款捐贈蘇○清及李○穎；完成匯款後均有通報原告。有關本案捐贈實情，渠於109年8月26日在法務部調查局北部地區機動工作站所受提示之證物、通訊監察譯文與案情之證述，均實在，無其他補充等語。又原告110年10月6日函復，除未否認所詢其在偵查庭之上開供述為實情外，並補充說明，有接獲翁○利回報已匯出政治獻金，又其與李○穎之父李○進為多年舊識，李○穎係渠從小看著長大的晚輩，參選立法委員當然予以支持並贊助政治獻金等語。
　⑵被告經綜整上開卷證，認定違反政治獻金法第14條第1項禁止以他人名義捐贈，及第18條第1項第1款對單一擬參選人捐贈限額等規定，並以110年11月25日院台申肆字第1101833433號函請原告陳述意見，原告於同年12月7日陳述，其於偵查中固坦承以金錢指示翁○利協助，以○○公司名義為捐贈各100萬元與蘇○清、李○穎，然其供述所捐金錢為先代墊，將來擬向新加坡天義公司請款，只是尚未告知該公司及其股東而已云云，並提出偵查筆錄節本為證，另主張案件尚於法院管轄，同筆金錢既經檢察官以行賄罪起訴，何能同時違反本法規定等語。由上揭原告歷次說明及陳述可知，原告坦認捐贈蘇○清、李○穎各100萬元確為其所有、翁○利洽借他人名義捐贈為其指示、其於偵查庭之自白及供述為實情等情節，原告事後否認上情，委無足採。
　⒉原告就捐贈蘇○清政治獻金100萬元部分，與相關刑案所認定之犯行無關，原處分未違反一事不二罰：
　  移送書記載：「㈠李恒隆行賄蘇○清2,680萬元、行賄余○洋154萬元部分：……108年12月間，經濟部認為前述東吳大學舉辦之公聽會内容不明確……不願派員出席……李恒隆為答謝蘇○清、余○洋接續於108年所為之職務行為，遂指示具犯意聯絡之翁○利……於108年12月30日透過友人紀○鴻經營之○○公司匯款100萬元至蘇○清政治獻金專戶作為對價」參以起訴書記載：「蘇○清於106年間不得已交付李恒隆2,000萬元後，對李恒隆原先請託其協助取回太流公司經營權乙事，雖不再如105年以前之積極……惟亦不敢全然罷手，深怕護航李恒隆之行為落差過於明顯，……多半事項均委由余○洋邀集經濟部開會、發函，蘇○清本身僅間歇性參與公司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等議案，欲淡化涉入太流增資登記爭議案，僅於107年4月至108年9月接續為修法、召開會議及發函等7次行為」比對起訴書節本附表二編號60之職務行為記載：「蘇○清以立法委員蘇○清國會辦公室108年9月22日蘇立(108)字第108000065號函，要求經濟部依現行公司法第9條第4項予以撤銷太流公司虚偽不實之公司登記」，相關刑案判決附表四編號60記載：「立委蘇○清國會辦公室108年09月22日蘇立(108)字第108000065號函發函經濟部：要求經濟部依現行公司法第9條第4項予以撤銷太流公司虚偽不實之公司登記」，足見相關刑案判決所認定之犯罪時間及行為態樣均在起訴書犯罪事實「僅於107年4月至108年9月接續為修法、召開會議及發函等7次行為」之範圍。且移送書認定匯至蘇○清政治獻金帳戶之100萬元之對價行為係蘇○清施壓經濟部派員出席東吳大學舉辦公聽會，而認定原告行賄金額為2,680萬元，然起訴書認定蘇○清並未參與施壓經濟部派員出席公聽會，該100萬元無職務上對價行為，因而未起訴此部分，將原告行賄蘇○清之金額減為2,580萬元。再對照原告以他人名義捐贈政治獻金100萬元給立法委員擬參選人陳○明部分，移送書及起訴書均認係假政治獻金之賄賂交付；相關刑案判決繼而依起訴書所列犯罪行為時間及不法所得金額而認定有罪，且相關刑案判決並無蘇○清收受此100萬元相對應之職務行為，則原告匯款至蘇○清政治獻金帳戶與相關刑案無關，非相關刑案判決效力所及。
　㈡原處分關於認定捐贈李○穎政治獻金100萬元之事實並無違誤：
　⒈原告確已實施以他人名義捐贈之行為：
　　原告先後坦認指示翁○利協助，以○○公司名義為捐贈各100萬元與蘇○清、李○穎等語，且○○公司110年5月12日函、翁○利110年7月16日函內容亦相符，足證原告確有以他人名義捐贈之行為。
　⒉又依原告於110年10月6日函復：「本人與李委員之父親李○進為多年舊識，李委員亦係本人從小看著長大之晚輩，其參選立法委員本人當然予以支持，並贊助政治獻金」、「原告於事件發生時之候選人李○穎並無任何利害關係，亦無任何事情向其請託，只是因為原告與其父親之私交而予以幫忙而已」，足見原告轉輾委託以○○公司名義匯至擬參選人李○穎政治金專戶之l00萬元，確為政治獻金無誤。
　⒊縱原告自稱其本大可直接贈與金錢、只因使用人翁○利不諳法致方式不適當云云，然無礙於原告違反政治獻金法第14條第1項、第18條第1項規定以他人名義超限捐贈政治獻金之行為，甚且原告倘直接交付l00萬元現金，其捐贈方式及金額違反政治獻金法第18條第1項規定，仍屬違法捐贈。　
　㈢原處分已給予原告陳述意見機會，且並無裁量怠惰：
  ⒈被告前以110年9月27日院台申肆字第1101832750號函請原告說明案情，詳載查詢之法律依據、查詢之目的、限期說明及違反之效果，經原告於同年10月6日回復說明，被告又以110年4月29日院台申肆字第1101831144號函、同年7月6日院台申肆字第1101831886號函，分別請○○公司、翁○利說明案情，並確認紀○鴻、翁○利等人於相關刑案調詢筆錄陳述關於本件情節。被告復以110年l1月25日院台申肆字第1101833433號函原告（其上記載原因事實及法規依據、限期原告提出陳述書之期限等）給予陳述意見之機會，原告已於同年12月7日陳述在卷。足徵已恪遵法律正當程序。
  ⒉又政治獻金法第29條第2項規定，違反第14條、第18條第1項或第3項規定捐贈政治獻金者，按其違反規定之捐贈金額處2倍以下之罰鍰；又依行政罰法第24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一行為違反數個行政法上義務規定而應處罰鍰者，依法定罰鍰額最高之規定裁處。準此，原告捐贈李○穎100萬元部分，同時違反政治獻金法第14條第1項禁止以他人名義捐贈，及第18條第1項第l款對同一擬參選人捐贈限額l0萬元之規定，依各該法條違反金額，前者為100萬元，後者為90萬元，依行政罰法第24條第1項從重以違反金額l00萬元計算，被告於本法所定「處以2倍以下之罰鍰」額度範圍內，審酌原告違反本法規定應受責難、所生影響等，依政治獻金法案件裁罰基準第5點第2款之規定，處以違反金額1倍計算之罰鍰，是原告指摘裁量怠惰，並無可採。
  ㈣並聲明：
　⒈原告之訴駁回。
　⒉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四、前開事實概要欄所載事實，有玉山銀行匯款申請單影本2紙（原處分卷一第86、87頁）、營利事業捐贈收入影本2紙（原處分卷二第71、72頁）、原處分（本院卷一第19至26頁）及訴願決定（本院卷一第29至46頁）附卷可稽，且為兩造所不爭執，堪信為真實。   
五、本院之判斷：　
　㈠應適用之法規：
　⒈政治獻金法第1條規定：「為規範及管理政治獻金，促進國民政治參與，確保政治活動公平及公正，健全民主政治發展，特制定本法。」、第2條第1款規定：「本法用詞，定義如下：一、政治獻金：指對從事競選活動或其他政治相關活動之個人或團體，無償提供之動產或不動產、不相當對價之給付、債務之免除或其他經濟利益。但黨費、會費或義工之服務，不包括在內。」、第14條第1項規定：「任何人不得以本人以外之名義捐贈或為超過新臺幣一萬元之匿名捐贈。」、第18條第1項第1款、第3項第1款規定：「（第1項）對同一（組）擬參選人每年捐贈總額，不得超過下列金額：一、個人：新臺幣十萬元。……（第3項）對不同擬參選人每年捐贈總額，合計不得超過下列金額：一、個人：新臺幣三十萬元。」、第29條第2項規定：「違反……第十四條……第十八條第一項……規定捐贈政治獻金者，按其違反規定之捐贈金額處二倍以下之罰鍰。」。
　⒉又監察院為處理政治獻金發之裁罰事件，建立執法的公平性，而訂立政治獻金法案件裁罰基準（下稱裁罰基準），其中第5點第2款規定：「依本法第29條第2項規定裁罰者，罰鍰基準如下：……㈡違反規定之捐贈金額逾十萬元，一百萬元以下者：處該金額一倍之罰鍰。」核與政治獻金法之授權目的、內容與範圍並無不合，得予適用。
  ⒊行政罰法第24條第1項規定：「（第1項）一行為違反數個行政法上義務規定而應處罰鍰者，依法定罰鍰額最高之規定裁處。但裁處之額度，不得低於各該規定之罰鍰最低額。」、第25條規定：「數行為違反同一或不同行政法上義務之規定者，分別處罰之。」。　　
　㈡紀○鴻於108年12月30日以○○公司名義匯款各100萬元至蘇○清、李○穎之政治獻金帳戶乙節，有玉山銀行匯款申請單影本2紙（原處分卷一第86、87頁）、營利事業捐贈收入影本2紙（原處分卷二第71、72頁）在卷可參，復為兩造所均不否認，此部分事實，核先認定。
　㈢原處分關於認定捐贈蘇○清政治獻金100萬元之事實並無違誤：
　⒈原告確有以○○公司名義捐贈政治獻金100萬元予蘇○清之行為：
　  原告先後自承，經其要求翁○利以其友人公司（按指紀○鴻之○○公司）捐贈政治獻金各100萬元與蘇○清、李○穎等語一致，有原告109年8月28日調查筆錄（原處分卷一第102至117頁）、109年8月26日訊問筆錄（原處分卷一第94至100頁）在卷可參，核與翁○利先後證稱，原告要求我捐贈蘇○清、李○穎各100萬元政治獻金，並提供200萬元，我透過蔡○國友人（按指紀○鴻）匯款等語，及出具與被告之陳述意見函內容相符，有翁○利109年8月26日調查筆錄（原處分卷一第121至180頁）、109年8月28日訊問筆錄（原處分卷一第181至191頁）、翁○利110年7月16日函（訴願卷一第495至499頁）在卷可參，復勾稽紀○鴻先後一致證稱，蔡○國傳訊息告知要以○○公司名義各捐贈100萬元至蘇○清、李○穎之政治獻金帳戶，蔡○國朋友（按指翁○利）在統領百貨某辦公室交付其現金200萬元，其以○○公司名義匯款各100萬元至蘇○清、李○穎之政治獻金帳戶等語，有紀○鴻109年7月31日調查筆錄（原處分卷一第74至79頁）、109年7月31日訊問筆錄（原處分卷一第89至92頁）及Line對話訊息影本（原處分卷一第81至84頁）在卷可稽。復觀諸卷附紀○鴻之簽收單（原處分卷一第85頁）記載：「收政治現金200萬元整。」，及出具與被告之110年5月12院台申肆字第1101831144號函（訴願卷一第493頁）記載略以：應友人蔡○國之託以○○公司名義匯款各100萬元至蘇○清、李○穎之政治獻金帳戶等語，足認原告確有指示翁○利以○○公司名義捐贈政治獻金各100萬元予蘇○清、李○穎之行為。原告供稱無以○○公司名義捐贈政治獻金云云，顯為事後卸責之詞，並不可採。
　⒉本院認原告捐贈蘇○清政治獻金100萬元部分，並非賄賂，且與相關刑案判決無關：
　⑴原告前因違反貪污治罪條例第11條第4項、第2項之非公務員對公務員不違背職務交付賄賂罪，經相關刑案判決原告有期徒刑6月（2罪）、4月、3月，應執行有期徒刑1年2月、附條件緩刑確定，有該刑事判決1份（本院外放卷）在卷可考，為兩造所坦認，堪信為真實。
　⑵觀諸卷附相關刑案起訴書未提及本件108年12月30日以○○公司名義匯款100萬元至蘇○清政治獻金帳戶乙節，為兩造所不爭執，復有起訴書在卷可參（原處分卷二第1至28頁）；又相關刑案判決（本院外放卷）關於原告部分為事實壹、二㈠至㈣、理由陸、一㈠（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經核相關刑案判決認定事實壹、二㈠至㈣，認定原告行賄蘇○清之時間分別為101年8月15日前某日至104年12月14日（各該詳細時間詳卷），或以交付無記名支票或以現金方式交與蘇○清收受（交付賄賂金額共計2,580萬元），相對應蘇○清之對價行為係自101年4月10日起迄105年12月30日止之邀集經濟部會議、經濟委員會提案等（相關刑案判決附表四編號1至52，各該詳細時間、對價行為詳卷），至理由陸、一㈠（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時間分別為101年初原告與蘇○清認識當下、蘇○清於106年間不得已交付原告2,000萬元後，相對應蘇○清之對價行為係自101年4月10、27日、同年5月4日、106年1月12日至108年9月22日止邀集經濟部會議、發函等（相關刑案判決附表四編號1至3、53至60，各該詳細時間、對價行為詳卷），換言之，相關刑案判決認定原告自101年8月15日起至104年12月14日止，或以現金、交付無記名支票方式交付賄賂蘇○清收受，而蘇○清之對價行為則為附表四所示邀集會議、發函等行為，並未提及本件108年12月30日以○○公司名義匯款100萬元至蘇○清政治獻金帳戶，則起訴書、相關刑案判決之事實均未提及本件原告於108年12月30日以○○公司名義匯款100萬元至蘇○清政治獻金帳戶。
　⑶原告固主張匯款100萬元與蘇○清為行賄，且蘇○清之對價行為係相關刑案判決附表四編號53至60之行為云云（本院卷二第51頁）。惟按行賄、受賄罪之客體，一為賄賂，二為不正利益，所謂賄賂，指金錢或可以金錢計算之財物而言。再按判斷賄賂罪之隱藏性構成要件「對價關係」的成立與否，衡酌面向可歸納出包括是否偏離常軌及影響力二個層面。前者之審查基準，在於判認授受行為究為符合一般社會通念所容許之禮尚往來，或係偏離常軌之逸脫往來；後者之審查基準，則係釐清授受行為是否足以影響公務員就其職權作為之決定，或民眾對於公務員執行職務之信賴，亦即依據一般社會健全通念，而判斷行求之一方所提供之金錢、財物或利益，是否足以收買公務員職權行為之行使或不行使。此二層面的具體認定標準，除了應探求授受雙方之認知及法律規範容許範圍（例如政治獻金法等）外，在偏離常軌之審查，也必須詳加探求例如授受之目的是否暗藏有擔保不法行為免遭查緝或稽查，抑在補貼職權行為之用意；授受行為是建立在業務上之審核關係，或如一般親朋好友間送往迎來之非業務關係；授受標的之名目、內容、價額或消費地點是否偏離常軌；授受之名義是否與系爭待決或已決事項有關；收受者是否出現一反常態的特別表現等客觀情形，本於社會常情及人性觀點加以判斷。在影響力之審認，亦須綜合衡酌例如授受行為是否足以影響公務員就職權行為之決定，或民眾對於公務員執行職務之信賴；職權行為之內容是否為特定關係事項；授受之時間是否與職權行為之決定有關聯性等客觀情形。至於該收受者實際上是否真正被影響、有無踐履行賄者所冀求之行為，皆不影響對價關係之認定（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4222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查，細繹相關刑案判決附表四編號53至60所示蘇○清職務上行為，分別為106年1月12日（余○洋等至經濟部與代理科長就太流/太百公司登記案會議）、107年4月10日（蘇○清提案公司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107年4月19日（蘇○清於立法院第9屆第5會期經濟委員會第12次全體委員會議提案並質詢）、107年4月25日（蘇○清於立法院第9屆第5會期經濟委員會第13次委員會議質詢）、107年12月19日（蘇○清國會辦公室發函與經濟部商業司）、108年4月24日（蘇○清國會辦公室發函與經濟部商業司）、108年4月30日（蘇○清國會辦公室邀請經濟部商業司科長等就太流/太百公司案會議）、108年9月22日（蘇○清國會辦公室發函與經濟部），時間與本件匯款至蘇○清政治獻金帳戶時間差距逾3月至2年半不等，且原告於相關刑案中自承：蘇○清自106年以後並刻意與其疏遠，蘇○清基於舊情也會支持，但再也不肯主動，就我了解，蘇○清已無出什麼力了等語（相關刑案判決理由陸、三㈠⒉），則匯款100萬元與蘇○清與相關刑案判決附表編號53至60所示蘇○清行為之關聯性已低。其次，本件原告匯款至蘇○清政治獻金帳戶以捐贈政治獻金，符合一般社會通念所容許之禮尚往來，且蘇○清認知此筆款項為政治獻金，並據此開立收據乙節，有蘇○清111年3月30日陳述意見書1份（訴願卷一第456頁）在卷可考，是捐贈蘇○清政治獻金乙事為政治獻金法規範容許範圍，並無偏離常軌之逸脫往來情事。再者，因蘇○清自106年起已逐漸淡出協助原告處理太流公司案（已如前述），則原告所提供之100萬元，顯不足以收買蘇○清以立法委員身分為職權行為之行使或不行使，況原告並未舉證說明匯款100萬元之行求、期約蘇○清職務上行為為何，及與相關刑案判決附表編號53至60所示蘇○清行為之關聯性，揆諸上開意旨，應認原告捐贈蘇○清政治獻金100萬元，並非賄賂，原告此部分行為並非行賄，其上開主張委不可採。
　⑷原告另主張匯款100萬元與蘇○清為相關刑案認定犯行具接續犯、包括一罪關係，為既判力效力所及云云。所謂「接續犯」，係指多次之數行為，合於同一構成要件，但因係於同一時、地或甚為密接時、地之作為，而持續侵害同一法益，依社會通念，咸認其各舉動之獨立性極為薄弱，將之視為一個行為較合理，使各舉動構成單一之犯罪行為，給予一個法律上之評價。查原告捐贈蘇○清政治獻金100萬元，並非賄賂，原告此部分行為並非行賄（已如前述），且相關刑案判決認定原告交付賄賂與蘇○清時間自101年8月15日起至104年12月14日止，距本件匯款時間（108年12月30日）逾3年以上，況相關刑案判決認定原告或以現金、交付無記名支票模式行賄蘇○清，本件係以匯款方式為之，與相關刑案判決認定原告、蘇○清之行、收賄時間、模式均差距甚大，揆諸上開意旨，應認原告捐贈蘇○清政治獻金100萬元部分，與相關刑案判決認定之行賄行為無接續犯、包括一罪關係，並非相關刑案判決既判力效力所及，原告上開主張並不可採。　
　⑸原告又主張捐贈蘇○清政治獻金100萬元部分，為相關刑案起訴書漏未記載，然仍與起訴之行賄行為具接續犯、包括一罪關係云云，惟按刑事訴訟法第267條規定，檢察官就犯罪事實一部起訴者，其效力及於全部。所謂「犯罪事實一部」，係指法院認具案件單一性不可分關係之實質上或裁判上一罪者而言。查原告捐贈蘇○清政治獻金100萬元部分，與相關刑案判決認定之行賄行為無接續犯、包括一罪關係，且相關刑案起訴書起訴之本件原告犯罪行為均經相關刑案判決（業經認定如前），揆諸上開意旨，原告捐贈蘇○清政治獻金100萬元行為，自無從為相關刑案起訴書起訴效力所及，原告此部分主張亦不可採。
　⑹至原告主張相關刑案中，原告另有匯款至陳○明、廖○棟、徐○明之政治獻金帳戶，然均認定為賄賂，本件為匯款入蘇○清政治獻金，亦應認定為賄賂云云。然查，細繹卷附相關刑案判決關於原告匯款至陳○明、廖○棟、徐○明政治獻金帳戶，其等對價行為分別如下：陳○明為「電話聯絡經濟部長沈榮津要求經濟部派員出席該公聽會」、廖○棟為「廖○棟委員辦公室丁○華主任邀集經濟部洽談太流公司/太百公司（SOGO）案會談等」等、徐○明為「協助東吳大學公聽會」，均各有相對應之對價行為（相關刑案判決陳○明部分見事實壹、四㈢、廖○棟部分見事實壹、三㈠至㈤及附表五、徐○明部分見事實壹、五㈡、），本件原告捐贈蘇○清政治獻金100萬元，蘇○清並無對價行為，並非賄賂已如前述，則原告此部分主張已不可採。
　㈣原告確有以○○公司名義捐贈政治獻金100萬元予李○穎之行為，業經認定如前，原處分關於認定原告捐贈李○穎政治獻金100萬元之事實並無違誤。
　㈤原處分已給予原告陳述意見機會： 
　  原處分作成前，被告以110年9月27日院台申肆字第1101832750號函請原告說明本件匯款與蘇○清、李○穎政治獻金各100萬元乙事，原告於同年10月6日函覆說明翁○利有向其陳報匯政治獻金與蘇○清、李○穎等節，被告復以110年l1月25日院台申肆字第1101833433號函原告說明涉有違反政治獻金法第14條第1項前段、第18條第1項第1、3款情形，請之陳述意見，原告遂於同年12月7日函覆意見等節，有各該函文（原處分卷二第67至68、86至88、89至90、92至94頁）各1份在卷可參，足徵被告為原處分前，已給予原告陳述意見機會，原告主張未給予陳述意見機會云云，並不可採。
　㈥原告捐贈蘇○清、李○穎各100萬元，各同時違反政治獻金法第14條第1項禁止以他人名義捐贈，及第18條第1項第l款對同一擬參選人捐贈限額l0萬元之規定，則原告違反上開法條之捐贈金額分別為100萬元、90萬元，依行政罰法第24條第1項從重以違反金額l00萬元計算，被告依政治獻金法第29條第2項、裁罰基準第5點第2款所定額度，以原處分各處以違反金額1倍計算罰鍰100萬元，並無違誤，原告指摘原處分就捐贈李○穎部分裁量怠惰，並無可採。
　㈦綜上，被告以原處分就捐贈蘇○清、李○穎政治獻金各100萬元之行為，各處罰鍰100萬元，並無違法，訴願決定予以維持，核無不合。原告訴請撤銷，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判決基礎已經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經本院斟酌後，認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無一一論述的必要，一併說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9 　　日
                                審判長法  官  鍾啟煌
                                      法  官  李毓華
                                      法  官  蔡如惠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9 　　日
                                      書記官　陳湘文
　　
　　　　　　　　　　　　　　　
　　　　　　　　　　　　　　　
　　　　　　　　　　　　　　　



